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更一字第2號

                                   113年10月3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煒竣即千禾企業社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公平交易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李  鎂

訴訟代理人  黃嘉琪

            方彥修

兼

代  收  人  蔡靜慧

上列當事人間公平交易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0年10

月20日公處字第110073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高等行政

訴訟庭110年度訴字第1498號判決撤銷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

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廢棄發回更

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因不服行政機關

所為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

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查原告不服被告以民國110年10月20日公處字第1

10073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其立即停止違反公平交易

法(下稱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之違法行為及裁處10萬元罰鍰，

核屬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並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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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實概要：

    原告係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其於108年至1

09年間，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填問卷送彩券」活動（下稱

摸彩活動），由其為合作商家進行市場調查，合作商家則負

責發放「回饋彩券」（下稱彩券），其上之「活動說明」記

載：「第一重廠商贊助獎：負氫離子抗氧化生飲機(下稱淨

水器)1台，市價：28,800元，限量30名，中獎者須以一成體

驗價2,880元優惠取得（包含配送、安裝、1,000萬元產物險

以及日後保養、移機、漏水、水質檢測等5年保固）。第二

重3C家電、禮券、提貨券於活動結束後公開抽出，中獎者免

費領取。」等語。嗣經多位民眾認原告以摸彩活動為名不當

銷售淨水器為由向被告提出檢舉，經被告調查後審認原告藉

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之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

眾，利用民眾射倖之心理，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資，致

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原

告以此方式不當銷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

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乃依同法第42條

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應立即停止前開違法行為，並裁

處1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高等行政

訴訟庭以110年度訴字第149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

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

上字第65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等營業活動為主，平時著重於老客

戶服務、門市銷售、客戶再介紹以及近期的摸彩活動。原告

於108年開始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摸彩活動，由原告提供淨

水器、3C家電等獎品，向合作商家說明將免費提供市場調

查，並由合作商家負責發放彩券、公開抽出獎項及公布得獎

名單，原告再以電話聯絡得獎者，並再次告知需繳交2,880

元體驗價，始能取得淨水器，倘得獎者有意領取，才會進行

安裝，並在第一時間告知民眾摸彩活動方式，並非完全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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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淨水器，且已將第一重與第二重摸彩活動之獎品、條件

週知消費者，故被告所稱原告並未告知民眾相關權益，使民

眾處於資訊不對等地位等語，顯與事實不符。

㈡、民眾於填寫彩券時，或有抽中其他獎項之射倖心理，惟抽中

淨水器後，獲獎者僅有付費取得該獎品或放棄之兩種選擇，

一般理性之人，在當時情境下，應可了解摸彩活動是以賠錢

方式來開拓市場，若中獎民眾表示需要考慮，原告也會給予

考慮時間。對於不願付費體驗淨水器的民眾，原告亦不會再

次電話詢問或騷擾得獎者，此由原告所舉辦之抽獎活動往往

未全數送出30台淨水器可資證明。又民眾於付款前，已就產

品來源、價格、保固及到府安裝等因素予以考慮後始付款，

且後續更換濾芯時原告才有所獲利，如同民眾購買汽車或機

車一般，車商也不會告知後續保養的費用，直至需要保養時

才會告知，況且原告在中獎後聯絡民眾時即已說明，並無隱

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

㈢、現今業務員推銷產品時皆會使出渾身解數以達到產品銷售之

目的，然原告並無任何「強暴、脅迫、煩擾、恐嚇或壓抑交

易相對人自由意思」之行為，原告僅於民眾中獎後，對有意

願安裝淨水器者為進一步說明，且安裝後若想退貨，原告亦

均同意退貨。是以，原告並未涉及欺罔、不當招攬顧客等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並不符合「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點就「欺罔」、「顯失公平」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等

不確定法律概念所闡示之情形。

㈣、淨水器進貨成本雖為3,500元或3,850元，惟原告於109年銷

售淨水器之成交單價曾為22,400元或20,900元，且淨水器包

含5年保固及水質檢測等服務，上游廠商乃將淨水器定價為2

8,800元，並非原告自行定價，且該定價洵屬合理。淨水器

以2,880元供得獎者選擇是否安裝，原告係以賠錢方式提供

淨水器為摸彩活動之獎品，並非銷售產品，被告認原告以摸

彩活動的名義銷售產品以及使民眾誤認淨水器之價格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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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屬無稽。

㈤、被告從未清楚理解淨水器之本質係獎品，而非銷售產品，且

被告稱多數受訪者表示如果沒有中獎通知的話，就不會安裝

淨水器等語，惟淨水器本質上係獎品，中獎通知與安裝淨水

器之因果關係，顯非被告裁罰之依據。被告認定原告有欺罔

及顯失公平之行為，其依據竟係以問卷調查之方式為之，其

真實性及有效性令人質疑，因受訪者毋須負法律責任，而問

卷調查之問題設計是否有先入為主之偏頗，及該問卷調查有

無可信度及效度分析等，被告均未說明。況雖有受訪談者之

訪談內容，受訪談者不無有誇大、渲染之嫌，被告未予查

核，足證被告事實調查草率及專斷，有明顯瑕疵。

㈥、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抗辯略以：

㈠、按事業辦理摸彩活動，倘以中獎、幸運中獎等類似射倖贈獎

之陳述，招徠民眾與之交易，或未明確告知目的係為銷售商

品或服務，致使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參加促銷活動，此時

銷售者倘以計畫性之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將造成民眾

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原告藉摸彩活動

之名及通知中獎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使參與

活動民眾對摸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取得參與摸彩活

動者之個人資料，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

價格而購買安裝，此等假藉舉辦摸彩活動，實質上進行淨水

器產品銷售方式反覆於108年至109年間實施，致生影響將來

潛在多數交易對象之效果，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縱使原告對不願意接受安

裝淨水器者，事後無論是否會再以電話詢問，仍不影響原告

藉由摸彩活動之計畫性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淨水器，因

而形成民眾相對於原告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㈡、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32條第1

項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原告主張中

獎人需支付2,880元體驗價始能取得淨水器，即是將淨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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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2,880元之代價，符合營業稅法第3

條第1項銷售貨物之定義，原告就此亦開立淨水器金額2,880

元之二聯式統一發票給安裝淨水器中獎人，足見淨水器係原

告藉由摸彩活動名義進而販售之產品，非僅單純為活動獎

品。再據原告自承並提出108年及109年進貨數量及金額統計

表，可知原告於108年度進貨及銷售各20台淨水器，以摸彩

活動銷售18台淨水器，109年度進貨55台淨水器，以摸彩活

動銷售55台，銷售對象概以摸彩活動中獎人為主，且企業社

係以營利為目的之獨資或合夥經營事業，倘連續2年將多數

買進商品作為獎品使用，除與社會常理相違，亦與營利團體

性質大相逕庭，即使原告提出108年至109年間摸彩活動舉辦

期間成交單價為22,400元及20,900元之發票，相較於摸彩活

動期間有73名中獎人以2,880元加價購買淨水器，實難證明

淨水器原本係以28,800元價格對外銷售，堪認原告係以摸彩

活動為名，行淨水器產品銷售之實。又原告以2,880元售出

淨水器後，每半年更換濾芯價格為2,800元，成本佔比相當

高，足認原告主要是在販售濾芯並因此獲利，此與購買汽車

或機車之後續保養情況不同。

㈢、原告於108年至109年間辦理摸彩活動，使參與活動民眾對摸

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惟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訂定以

實際領取或安裝淨水器數量，決定3C家電等各項獎品送出情

形之限制條件，且彩券所載內容，將使參與活動之民眾對於

第一重摸彩未中獎仍有機會在第二重摸彩活動中獲獎，對該

摸彩活動頭獎至玖獎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再以每台進貨成

本為3,500元或3,850元之淨水器，對外宣稱售價為28,800

元，以低價商品充當高價商品，使中獎人對抽獎可得淨水器

之價格及品質產生錯誤期待而購買安裝，其內部交戰手冊亦

要求業務人員提醒民眾中獎是有時效性的，促請民眾盡快做

出決定，而在沒有充足資訊之情況下，民眾並無足夠之思考

時間，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

位。又原告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訂定之限制條件與淨水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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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及品質，使民眾對於摸彩活動一獎至九獎之獎項，產生

在第一重摸彩未中獎者，仍有機會在第二重摸彩活動中獎之

期待，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

位。

㈣、原告僅電話通知中獎說明及以體驗價優惠告知中獎者，不無

令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接獲推銷活動，且反映原告涉及違

法等多位接獲通知中獎者，均僅知淨水器廠商為午時水總代

理商，該淨水器保固卡中無法確認舉辦活動之事業名稱，從

摸彩活動彩券QR碼亦僅能連結至午時水總代理商，顯然造成

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遑論多數中

獎受訪者均表示原告如未通知中獎，則不會向其購買安裝淨

水器等語，足見多數民眾參加摸彩活動，並無預期購買淨水

器之消費心理，原告卻利用此等資訊不對稱情形，假藉舉辦

摸彩活動，實質上進行淨水器產品銷售之交易行為。又被告

依公平法第27條規定，就原告所提供之中獎者名單，以發函

檢附問卷方式通知中獎者及合作商家進行調查，相關內容均

屬法定文件，且就受訪者回復問卷內容不清楚之處，再以電

訪進行確認，被告依法調查所得內容應具有可信性。

㈤、本件於109年6月15日由桃園市政府先通知原告進行消費爭議

調解，109年6月22日移送予被告。原告於108年經由摸彩活

動以2,880元販售淨水器予18位中獎民眾；其於109年則販售

予55位中獎民眾，原告違法行為持續期間逾1年。被告認定

原告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依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

條規定審酌原告違法行為之持續期間及淨水器銷售情形，經

綜合審酌一切情狀後，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

停止本件違法行為，並處10萬元罰鍰，原處分已載明前述裁

罰之法規依據及相關審酌事項，被告所為原處分之裁處合法

妥適。

㈥、原告以摸彩活動方式，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間就發放第二重

摸彩獎項之約定，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不當銷售淨水器，以

欺罔及顯失公平之方法影響交易秩序一節，業經最高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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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11年度上字第758號判決肯認在案。

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彩券（原處分乙2卷第255頁）、

贊助專案企劃書（原審卷第203頁）、摸彩活動宣傳海報

（原審卷第205-217頁）、統一發票（原審卷第29頁、第170

-191頁）、原告之陳述紀錄（原審卷第193-196頁）、原告1

08-109年淨水器進銷貨明細表（原審卷第197頁）、問卷調

查表（原審卷第245-255頁）、電話訪談紀錄表（原審卷第2

57頁）及原處分（原審卷第55-65頁）在卷可稽，且為兩造

陳述是認在卷，堪認屬實。

㈡、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說明：

  l.公平法第2條第1項第2款：「本法所稱事業如下：……二、

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第25條：「除本法另有規定

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之行為。」第42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21條、第

23條至第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

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

鍰。……」

　2.鑒於公平法第25條為一概括性規定，被告為使該法條之適用

具體化、明確化與類型化，特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

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其中第5點：「(第1項)

本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

序，可能涉及研發、生產、銷售與消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

內涵則為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

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第2項）判斷是否『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

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是否為針對特定

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

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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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

寡、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

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至單一個

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原則上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

本條之規定。」第6點：「(第1項)本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

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

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第2項）前項所稱之重要交易資

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交易資訊；所稱引人錯誤，則

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

理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想像上可能）為判斷標準。衡量交

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以一般大眾所能從事之『合理判

斷』為基準（不以極低或特別高之注意程度為判斷標

準）。」第7點第1項：「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

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核其內容，合於公

平法第25條規範之意旨，且與公平法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

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之立法宗旨無違，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

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並無違背法律保留原則，自得援

用。

㈢、事業招攬客戶交易有無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情形，應綜合

觀察其銷售產品之類別及價位、使用之手法、招攬之對象等

一切情節，整體判斷之。如其行銷之產品非屬一般人均能判

認之大眾化物品，而未誠實揭露全部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

要交易資訊，以使交易對象能為正確認知，即符合欺罔情

形，故所稱欺罔行為之態樣並不以積極欺瞞為必要，即消極

隱匿亦屬之。易言之，倘事業銷售產品之際，利用其與消費

者彼此間掌握資訊之懸殊程度，以不實促銷手段，隱匿重要

交易資訊，誘使交易對象為不正確認知，進而影響其交易與

否之決定，即難謂其行為非屬欺罔範疇。再者，公平法第25

條所稱顯失公平乃指事業從事交易使用之手段悖離社會倫理

而言，如事業行銷所使用之手法雖尚未達於強暴、脅迫或詐

欺等違法程度，但有明顯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地位，進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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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之情形，仍該當於顯失公平之態樣。又公平法兼具

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

濟安定與繁榮之目的，此稽之公平法第1條規定可明，而同

法第25條旨在保障消費者交易安全及公平競爭秩序之法益，

而禁止事業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因此所稱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並不以已影響或發生實害為必要，僅其行為對交易秩

序有影響之虞者，即該當之(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5

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　　

　1.查原告係以廚房器具批發、零售等營業項目為業之獨資商

號，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原審卷第7頁)附卷可

佐，其亦自承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等主要營業活動，平時著

重於老客戶服務及門市銷售等語(原審卷第13頁)，是原告自

屬公平法第2條第1項第2款所稱獨資之工商行號，而為該法

所規範之事業，合先敘明。

　2.原告係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其於108年至1

09年間，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摸彩活動，於摸彩活動宣傳海

報及彩券均載明活動方式係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重摸彩為

「廠商贊助獎」，即原告通知中獎民眾獲得價值28,800元，

惟領獎須另支付2,880元始取得淨水器（原告每台進貨成本

為3,500元或3,850元）之獎項；第二重摸彩之獎項則包括3C

家電、禮券、提貨券等（頭獎：46吋液晶電視1名，貳獎：

溫熱開飲機1名，參獎：上豪烘碗機1名，肆獎：10人份電子

鍋2名，伍獎：360度旋轉拖把2名，陸獎：14吋立扇2名，柒

獎：高級吹風機3名，捌獎：燦坤提貨券300元3名，玖獎：7

-11禮券200元3名），於活動結束後公開抽出，中獎者免費

領取（原審卷第217頁）；彩券亦載明相同內容之活動辦法

（原審卷第199頁）。惟觀諸原告與合作商家簽訂之贊助專

案企劃書則約定：此合約重點在填問卷，3C家電只是加分作

用，獎項依台數增加。實際領取或安裝淨水器1-5台，僅送

八、九獎；6-10台，送五-九獎；11-15台，送三-九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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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台，送二-九獎；20台以上，再加碼送46吋液晶電視1台等

情，有贊助專案企劃書(原處分甲卷第176-180頁)在卷可

佐，足認原告與合作商家間約定以第一重得獎者領取或安裝

之淨水器數量，作為原告提供第二重抽獎獎項之項目。從

而，原告舉辦摸彩活動雖稱參與者可參加兩重抽獎，然第一

重摸彩之「廠商贊助獎」即為其銷售之淨水器，且中獎者必

須支付2,880元為代價，並非無償取得，僅第二重摸彩為純

粹抽獎性質，原告係以第二重摸彩及贈獎為促銷淨水器之方

法，此在商業宣傳上固非罕見，原告既藉此手法取得參加者

於彩券上填寫之姓名、電話等個人資料，進而獲得向該民眾

推銷淨水器之機會，對於前揭第二重摸彩之給獎條件、限制

等重要事項，自應充分揭露，不得有所隱匿。經本院細繹摸

彩活動宣傳海報（原審卷第217頁）及彩券（原處分乙2卷第

255頁）之內容，原告僅將第二重摸彩之獎項依序列出，使

民眾以為只要參與摸彩活動對於一獎至九獎均有中獎機會，

甚至有幸運抽中一獎46吋液晶電視1台之可能性(原審卷第25

1、255頁)，惟依原告與合作商家間之約定，參與摸彩活動

之民眾，於第二重摸彩可獲得之獎品項目為何，端視合作商

家發放彩券而實際安裝之淨水器台數而定，價值愈高之獎

項，給獎門檻愈高。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抽獎活動所提供獎

項如價值不高，當難吸引民眾參與，是上述就第二重摸彩給

獎項目所設條件限制，對於民眾參加摸彩活動之意願勢將造

成影響，致民眾在對可獲獎項存有錯誤期待之情況下，填寫

個人資料參與摸彩活動，使原告取得對參加者推銷淨水器之

機會，足認原告係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以顯失

公平之方法而與競爭同業從事競爭。

　3.如前所述，原告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上揭露前揭第

二重摸彩之給獎限制條件，僅將第二重摸彩一獎至九獎品項

依序列出，以此方式吸引不知情之民眾以一成體驗價2,880

元購買淨水器，是原告就此重要交易事項未在摸彩活動宣傳

海報及彩券中完整揭露，自屬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又原告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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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合作之餐廳發放彩券，對於前往餐廳消費之民眾而言，

購買淨水器非其預期從事之交易，當無可能對淨水器產品之

售價、功能等事項，事先進行比價與瞭解。原告在摸彩活動

海報及彩券上均宣稱淨水器之市價每台高達28,800元，與其

進貨價格每台僅3,850元相去甚遠；即使原告陳稱曾以最高

價格為20,900元、22,400元出售各1台淨水器，並提出2張統

一發票為據（原審卷第67頁），亦與其所宣稱之淨水器市價

28,800元，相去6,000多元之差距，顯有誇大虛增淨水器之

價值。再者，原告舉辦摸彩活動而招徠交易機會，藉通知中

獎民眾使之認為其已中獎，然該中獎民眾仍須支付2,880元

始能取得淨水器，並非無償取得，故原告所為實質上乃進行

銷售淨水器行為，並非如原告所稱淨水器僅為其提供之獎

品。再參酌原告於本院開庭時陳稱：「一般家庭使用淨水

器，通常半年至1年，會以現場測水質決定是否更換濾芯。

淨水器內有6支濾芯，原則上半年至1年會更換其中1組3支；

另外1組3支約1-2年更換，售價及賣價均各為1組3支2,800

元；摸彩活動所銷售淨水器基本上不會有獲利，是後續更換

濾芯才會有獲利，更換濾芯2,800元的獲利大約是1-2000

元」等語（本院卷第81-83頁），足見原告所販售之淨水器

內裝兩組各3支(共6支)濾芯，後續須定期更換濾芯以維持淨

水品質，且更換濾芯每組利潤不斐，亦為原告營利之商機。

是淨水器雖為常見商品，民眾選購淨水器時，除須支付淨水

器機體之買賣價金外，為保持水質品質及淨水器能維持正常

功能，尚須定期更換濾芯，因而所生費用，亦屬足以影響淨

水器買賣交易之重要資訊，為原告應向民眾告知之事項，惟

觀諸前述之摸彩活動宣傳海報與彩券僅記載「中獎者須以一

成體驗價2,880元優惠取得」淨水器，對於安裝淨水器後須

定期更換濾芯及更換濾芯產生之費用則隻字未提，且為原告

所不爭執（本院卷第81頁），足認原告未將足以影響民眾決

定是否選購淨水器之重要資訊充分揭露。又依原告於原審所

提推廣活動說明「⒑活動時間」所載，「第一重（淨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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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優惠取得電聯、送獎安裝」係在發單後32-36天之5日內

完成（原處分甲卷第63頁）；另觀諸原告所製作之內部交戰

手冊(即「淨水器電聯送獎說詞」)，其上記載「因為這個活

動是有時效性的，如果有意願（安裝提領）的話要盡快做決

定」等語（原處分甲卷第50頁），是民眾經原告通知抽中第

一重獎時，會被要求儘速決定是否購買淨水器，且考慮與原

告交易之時間至多僅有5日，足認原告通知民眾中獎後，未

給予民眾有充分思考、決定是否與其交易的餘裕時間，故原

告陳稱其已給予民眾考慮時間等語，並不足採。另參酌被告

之電話訪談紀錄表（原處分甲卷第35頁、原審卷第257頁）

及問卷調查表（原審卷第245-251頁、第255頁）顯示，受訪

之多數中獎民眾均表示倘無中獎通知，並不會購買原告之淨

水器；對於抽獎活動的獎項內容不瞭解；倘瞭解者，贈品有

46吋液晶電視、電鍋等情，足認多數民眾前往餐飲店消費，

並無預期購買淨水器之消費心理，原告利用其與民眾間資訊

不對等之地位，舉辦摸彩活動，通知第一重中獎者應於5日

內儘速決定是否安裝淨水器，且原告係以「午時水總代理

商」為名銷售之淨水器，並非知名品牌，且僅以電話通知中

獎民眾，並未以書面、網頁或其他方式，提供淨水器之功

能，俾民眾得與市面上其他品牌淨水器進行比較後，作成交

易與否之決定。綜觀上開各情，足認原告所為不當銷售淨水

器行為，核屬公平法第25條所稱之欺罔行為。故原告所執前

詞主張其以賠錢方式提供淨水器作為獎品，並非銷售產品，

且無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及欺罔行為等語，並無理由，尚難採

認。

　4.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

則」第5條第2項規定可知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

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

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

生影響者為限。查參酌原告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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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藉舉辦摸彩活動，利用民眾射倖之心理，取得參與摸彩

活動者之個資，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隱匿重要交易

資訊，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是原告所為不當銷售淨

水器，造成受害人數多達73人(108年有18位；109年有55

位)，且違法行為持續已逾1年，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行為。

㈤、至原告所執前詞主張其未在摸彩宣傳活動及彩券上告知須定

期更換濾芯之價格，此與車商對於購買汽車或機車之消費者

未告知後續車輛保養費用情形相同等語，惟汽車或機車之價

格昂貴，甚至高達數百萬元或數千萬元不等，顯與車輛後續

保養之費用差距懸殊，核與本件淨水器價格與更換濾芯費用

占比相當之情形顯不相同，故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據為有利

於己之論據。另原告既與合作商家簽訂以領取或安裝淨水器

數量限制第二重獎項之約定，卻未將該等資訊揭露予民眾知

悉，使不知情民眾受摸彩活動全部獎項招徠而填寫資料參與

抽獎，中獎民眾誤認只須於摸彩券填上相關個人資料，即有

機會獲得第二重摸彩所有的獎項之一，參與抽獎民眾相較原

告處於資訊不對等之地位。故原告主張其已將第一重與第二

重摸彩活動之獎品及條件週知消費者，自無使民眾處於資訊

不對等地位等語，核與上開事證不符，尚難採認。

㈥、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原告10萬元罰鍰，並無違誤：

　1.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行為時公平法

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

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

不當利益。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

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

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

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改正情形及配

合調查等態度。」

　2.經查，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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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於108年至109年期間多次藉由摸彩

活動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進行淨水器銷售，其違法期

間長達1年多；原告於辦理摸彩活動期間有73名民眾經其通

知中獎後以2,880元購買淨水器，而原告於108年進貨及銷售

各20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18台淨水器；109年則進貨5

5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55台（原處分甲卷第222頁）及

配合調查態度等情狀，在公平法第42條前段規定得裁罰額度

範圍內予以處分，堪認被告已充分審酌一切情狀所為之合義

務性裁量，且裁量範圍符合法律之授權，並無裁量瑕疵情

事，尚屬合法允當，難認有違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

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而有裁量瑕疵之情事。

㈦、綜上各情，原告於108年至109年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

地位，舉辦摸彩活動，卻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上充

分揭露其與合作商家間就發放第二重摸彩獎項之限制條件約

定及須定期更換濾芯之價格，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不當銷

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已

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

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違法行為之持續期

間、淨水器銷售情形及配合調查態度，經綜合審酌一切情狀

後，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本件違法行

為，並裁處10萬元罰鍰，於法有據。原告所執各節主張，並

無可採，其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予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林常智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4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高等行

政法院高等行政訴

訟庭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審訴訟

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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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

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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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更一字第2號
                                   113年10月3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煒竣即千禾企業社


被      告  公平交易委員會


代  表  人  李  鎂
訴訟代理人  黃嘉琪
            方彥修
兼
代  收  人  蔡靜慧
上列當事人間公平交易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0年10月20日公處字第110073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0年度訴字第1498號判決撤銷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廢棄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查原告不服被告以民國110年10月20日公處字第110073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其立即停止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之違法行為及裁處10萬元罰鍰，核屬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並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事實概要：
    原告係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其於108年至109年間，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填問卷送彩券」活動（下稱摸彩活動），由其為合作商家進行市場調查，合作商家則負責發放「回饋彩券」（下稱彩券），其上之「活動說明」記載：「第一重廠商贊助獎：負氫離子抗氧化生飲機(下稱淨水器)1台，市價：28,800元，限量30名，中獎者須以一成體驗價2,880元優惠取得（包含配送、安裝、1,000萬元產物險以及日後保養、移機、漏水、水質檢測等5年保固）。第二重3C家電、禮券、提貨券於活動結束後公開抽出，中獎者免費領取。」等語。嗣經多位民眾認原告以摸彩活動為名不當銷售淨水器為由向被告提出檢舉，經被告調查後審認原告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之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利用民眾射倖之心理，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資，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原告以此方式不當銷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乃依同法第42條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應立即停止前開違法行為，並裁處1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0年度訴字第149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等營業活動為主，平時著重於老客戶服務、門市銷售、客戶再介紹以及近期的摸彩活動。原告於108年開始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摸彩活動，由原告提供淨水器、3C家電等獎品，向合作商家說明將免費提供市場調查，並由合作商家負責發放彩券、公開抽出獎項及公布得獎名單，原告再以電話聯絡得獎者，並再次告知需繳交2,880元體驗價，始能取得淨水器，倘得獎者有意領取，才會進行安裝，並在第一時間告知民眾摸彩活動方式，並非完全免費贈送淨水器，且已將第一重與第二重摸彩活動之獎品、條件週知消費者，故被告所稱原告並未告知民眾相關權益，使民眾處於資訊不對等地位等語，顯與事實不符。
㈡、民眾於填寫彩券時，或有抽中其他獎項之射倖心理，惟抽中淨水器後，獲獎者僅有付費取得該獎品或放棄之兩種選擇，一般理性之人，在當時情境下，應可了解摸彩活動是以賠錢方式來開拓市場，若中獎民眾表示需要考慮，原告也會給予考慮時間。對於不願付費體驗淨水器的民眾，原告亦不會再次電話詢問或騷擾得獎者，此由原告所舉辦之抽獎活動往往未全數送出30台淨水器可資證明。又民眾於付款前，已就產品來源、價格、保固及到府安裝等因素予以考慮後始付款，且後續更換濾芯時原告才有所獲利，如同民眾購買汽車或機車一般，車商也不會告知後續保養的費用，直至需要保養時才會告知，況且原告在中獎後聯絡民眾時即已說明，並無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
㈢、現今業務員推銷產品時皆會使出渾身解數以達到產品銷售之目的，然原告並無任何「強暴、脅迫、煩擾、恐嚇或壓抑交易相對人自由意思」之行為，原告僅於民眾中獎後，對有意願安裝淨水器者為進一步說明，且安裝後若想退貨，原告亦均同意退貨。是以，原告並未涉及欺罔、不當招攬顧客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並不符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6點就「欺罔」、「顯失公平」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等不確定法律概念所闡示之情形。
㈣、淨水器進貨成本雖為3,500元或3,850元，惟原告於109年銷售淨水器之成交單價曾為22,400元或20,900元，且淨水器包含5年保固及水質檢測等服務，上游廠商乃將淨水器定價為28,800元，並非原告自行定價，且該定價洵屬合理。淨水器以2,880元供得獎者選擇是否安裝，原告係以賠錢方式提供淨水器為摸彩活動之獎品，並非銷售產品，被告認原告以摸彩活動的名義銷售產品以及使民眾誤認淨水器之價格等語，顯屬無稽。
㈤、被告從未清楚理解淨水器之本質係獎品，而非銷售產品，且被告稱多數受訪者表示如果沒有中獎通知的話，就不會安裝淨水器等語，惟淨水器本質上係獎品，中獎通知與安裝淨水器之因果關係，顯非被告裁罰之依據。被告認定原告有欺罔及顯失公平之行為，其依據竟係以問卷調查之方式為之，其真實性及有效性令人質疑，因受訪者毋須負法律責任，而問卷調查之問題設計是否有先入為主之偏頗，及該問卷調查有無可信度及效度分析等，被告均未說明。況雖有受訪談者之訪談內容，受訪談者不無有誇大、渲染之嫌，被告未予查核，足證被告事實調查草率及專斷，有明顯瑕疵。
㈥、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抗辯略以：
㈠、按事業辦理摸彩活動，倘以中獎、幸運中獎等類似射倖贈獎之陳述，招徠民眾與之交易，或未明確告知目的係為銷售商品或服務，致使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參加促銷活動，此時銷售者倘以計畫性之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將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原告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使參與活動民眾對摸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人資料，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此等假藉舉辦摸彩活動，實質上進行淨水器產品銷售方式反覆於108年至109年間實施，致生影響將來潛在多數交易對象之效果，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縱使原告對不願意接受安裝淨水器者，事後無論是否會再以電話詢問，仍不影響原告藉由摸彩活動之計畫性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淨水器，因而形成民眾相對於原告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㈡、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原告主張中獎人需支付2,880元體驗價始能取得淨水器，即是將淨水器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2,880元之代價，符合營業稅法第3條第1項銷售貨物之定義，原告就此亦開立淨水器金額2,880元之二聯式統一發票給安裝淨水器中獎人，足見淨水器係原告藉由摸彩活動名義進而販售之產品，非僅單純為活動獎品。再據原告自承並提出108年及109年進貨數量及金額統計表，可知原告於108年度進貨及銷售各20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18台淨水器，109年度進貨55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55台，銷售對象概以摸彩活動中獎人為主，且企業社係以營利為目的之獨資或合夥經營事業，倘連續2年將多數買進商品作為獎品使用，除與社會常理相違，亦與營利團體性質大相逕庭，即使原告提出108年至109年間摸彩活動舉辦期間成交單價為22,400元及20,900元之發票，相較於摸彩活動期間有73名中獎人以2,880元加價購買淨水器，實難證明淨水器原本係以28,800元價格對外銷售，堪認原告係以摸彩活動為名，行淨水器產品銷售之實。又原告以2,880元售出淨水器後，每半年更換濾芯價格為2,800元，成本佔比相當高，足認原告主要是在販售濾芯並因此獲利，此與購買汽車或機車之後續保養情況不同。
㈢、原告於108年至109年間辦理摸彩活動，使參與活動民眾對摸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惟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訂定以實際領取或安裝淨水器數量，決定3C家電等各項獎品送出情形之限制條件，且彩券所載內容，將使參與活動之民眾對於第一重摸彩未中獎仍有機會在第二重摸彩活動中獲獎，對該摸彩活動頭獎至玖獎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再以每台進貨成本為3,500元或3,850元之淨水器，對外宣稱售價為28,800元，以低價商品充當高價商品，使中獎人對抽獎可得淨水器之價格及品質產生錯誤期待而購買安裝，其內部交戰手冊亦要求業務人員提醒民眾中獎是有時效性的，促請民眾盡快做出決定，而在沒有充足資訊之情況下，民眾並無足夠之思考時間，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又原告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訂定之限制條件與淨水器之價格及品質，使民眾對於摸彩活動一獎至九獎之獎項，產生在第一重摸彩未中獎者，仍有機會在第二重摸彩活動中獎之期待，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㈣、原告僅電話通知中獎說明及以體驗價優惠告知中獎者，不無令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接獲推銷活動，且反映原告涉及違法等多位接獲通知中獎者，均僅知淨水器廠商為午時水總代理商，該淨水器保固卡中無法確認舉辦活動之事業名稱，從摸彩活動彩券QR碼亦僅能連結至午時水總代理商，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遑論多數中獎受訪者均表示原告如未通知中獎，則不會向其購買安裝淨水器等語，足見多數民眾參加摸彩活動，並無預期購買淨水器之消費心理，原告卻利用此等資訊不對稱情形，假藉舉辦摸彩活動，實質上進行淨水器產品銷售之交易行為。又被告依公平法第27條規定，就原告所提供之中獎者名單，以發函檢附問卷方式通知中獎者及合作商家進行調查，相關內容均屬法定文件，且就受訪者回復問卷內容不清楚之處，再以電訪進行確認，被告依法調查所得內容應具有可信性。
㈤、本件於109年6月15日由桃園市政府先通知原告進行消費爭議調解，109年6月22日移送予被告。原告於108年經由摸彩活動以2,880元販售淨水器予18位中獎民眾；其於109年則販售予55位中獎民眾，原告違法行為持續期間逾1年。被告認定原告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依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違法行為之持續期間及淨水器銷售情形，經綜合審酌一切情狀後，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本件違法行為，並處10萬元罰鍰，原處分已載明前述裁罰之法規依據及相關審酌事項，被告所為原處分之裁處合法妥適。
㈥、原告以摸彩活動方式，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間就發放第二重摸彩獎項之約定，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不當銷售淨水器，以欺罔及顯失公平之方法影響交易秩序一節，業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758號判決肯認在案。
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彩券（原處分乙2卷第255頁）、贊助專案企劃書（原審卷第203頁）、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原審卷第205-217頁）、統一發票（原審卷第29頁、第170-191頁）、原告之陳述紀錄（原審卷第193-196頁）、原告108-109年淨水器進銷貨明細表（原審卷第197頁）、問卷調查表（原審卷第245-255頁）、電話訪談紀錄表（原審卷第257頁）及原處分（原審卷第55-65頁）在卷可稽，且為兩造陳述是認在卷，堪認屬實。
㈡、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說明：
  l.公平法第2條第1項第2款：「本法所稱事業如下：……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第25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第42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21條、第23條至第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2.鑒於公平法第25條為一概括性規定，被告為使該法條之適用具體化、明確化與類型化，特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其中第5點：「(第1項)本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可能涉及研發、生產、銷售與消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內涵則為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第2項）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原則上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定。」第6點：「(第1項)本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第2項）前項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交易資訊；所稱引人錯誤，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想像上可能）為判斷標準。衡量交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以一般大眾所能從事之『合理判斷』為基準（不以極低或特別高之注意程度為判斷標準）。」第7點第1項：「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核其內容，合於公平法第25條規範之意旨，且與公平法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之立法宗旨無違，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並無違背法律保留原則，自得援用。
㈢、事業招攬客戶交易有無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情形，應綜合觀察其銷售產品之類別及價位、使用之手法、招攬之對象等一切情節，整體判斷之。如其行銷之產品非屬一般人均能判認之大眾化物品，而未誠實揭露全部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以使交易對象能為正確認知，即符合欺罔情形，故所稱欺罔行為之態樣並不以積極欺瞞為必要，即消極隱匿亦屬之。易言之，倘事業銷售產品之際，利用其與消費者彼此間掌握資訊之懸殊程度，以不實促銷手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誘使交易對象為不正確認知，進而影響其交易與否之決定，即難謂其行為非屬欺罔範疇。再者，公平法第25條所稱顯失公平乃指事業從事交易使用之手段悖離社會倫理而言，如事業行銷所使用之手法雖尚未達於強暴、脅迫或詐欺等違法程度，但有明顯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地位，進行不公平交易之情形，仍該當於顯失公平之態樣。又公平法兼具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之目的，此稽之公平法第1條規定可明，而同法第25條旨在保障消費者交易安全及公平競爭秩序之法益，而禁止事業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因此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並不以已影響或發生實害為必要，僅其行為對交易秩序有影響之虞者，即該當之(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　　
　1.查原告係以廚房器具批發、零售等營業項目為業之獨資商號，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原審卷第7頁)附卷可佐，其亦自承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等主要營業活動，平時著重於老客戶服務及門市銷售等語(原審卷第13頁)，是原告自屬公平法第2條第1項第2款所稱獨資之工商行號，而為該法所規範之事業，合先敘明。
　2.原告係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其於108年至109年間，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摸彩活動，於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均載明活動方式係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重摸彩為「廠商贊助獎」，即原告通知中獎民眾獲得價值28,800元，惟領獎須另支付2,880元始取得淨水器（原告每台進貨成本為3,500元或3,850元）之獎項；第二重摸彩之獎項則包括3C家電、禮券、提貨券等（頭獎：46吋液晶電視1名，貳獎：溫熱開飲機1名，參獎：上豪烘碗機1名，肆獎：10人份電子鍋2名，伍獎：360度旋轉拖把2名，陸獎：14吋立扇2名，柒獎：高級吹風機3名，捌獎：燦坤提貨券300元3名，玖獎：7-11禮券200元3名），於活動結束後公開抽出，中獎者免費領取（原審卷第217頁）；彩券亦載明相同內容之活動辦法（原審卷第199頁）。惟觀諸原告與合作商家簽訂之贊助專案企劃書則約定：此合約重點在填問卷，3C家電只是加分作用，獎項依台數增加。實際領取或安裝淨水器1-5台，僅送八、九獎；6-10台，送五-九獎；11-15台，送三-九獎；16-20台，送二-九獎；20台以上，再加碼送46吋液晶電視1台等情，有贊助專案企劃書(原處分甲卷第176-180頁)在卷可佐，足認原告與合作商家間約定以第一重得獎者領取或安裝之淨水器數量，作為原告提供第二重抽獎獎項之項目。從而，原告舉辦摸彩活動雖稱參與者可參加兩重抽獎，然第一重摸彩之「廠商贊助獎」即為其銷售之淨水器，且中獎者必須支付2,880元為代價，並非無償取得，僅第二重摸彩為純粹抽獎性質，原告係以第二重摸彩及贈獎為促銷淨水器之方法，此在商業宣傳上固非罕見，原告既藉此手法取得參加者於彩券上填寫之姓名、電話等個人資料，進而獲得向該民眾推銷淨水器之機會，對於前揭第二重摸彩之給獎條件、限制等重要事項，自應充分揭露，不得有所隱匿。經本院細繹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原審卷第217頁）及彩券（原處分乙2卷第255頁）之內容，原告僅將第二重摸彩之獎項依序列出，使民眾以為只要參與摸彩活動對於一獎至九獎均有中獎機會，甚至有幸運抽中一獎46吋液晶電視1台之可能性(原審卷第251、255頁)，惟依原告與合作商家間之約定，參與摸彩活動之民眾，於第二重摸彩可獲得之獎品項目為何，端視合作商家發放彩券而實際安裝之淨水器台數而定，價值愈高之獎項，給獎門檻愈高。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抽獎活動所提供獎項如價值不高，當難吸引民眾參與，是上述就第二重摸彩給獎項目所設條件限制，對於民眾參加摸彩活動之意願勢將造成影響，致民眾在對可獲獎項存有錯誤期待之情況下，填寫個人資料參與摸彩活動，使原告取得對參加者推銷淨水器之機會，足認原告係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以顯失公平之方法而與競爭同業從事競爭。
　3.如前所述，原告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上揭露前揭第二重摸彩之給獎限制條件，僅將第二重摸彩一獎至九獎品項依序列出，以此方式吸引不知情之民眾以一成體驗價2,880元購買淨水器，是原告就此重要交易事項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中完整揭露，自屬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又原告係透過合作之餐廳發放彩券，對於前往餐廳消費之民眾而言，購買淨水器非其預期從事之交易，當無可能對淨水器產品之售價、功能等事項，事先進行比價與瞭解。原告在摸彩活動海報及彩券上均宣稱淨水器之市價每台高達28,800元，與其進貨價格每台僅3,850元相去甚遠；即使原告陳稱曾以最高價格為20,900元、22,400元出售各1台淨水器，並提出2張統一發票為據（原審卷第67頁），亦與其所宣稱之淨水器市價28,800元，相去6,000多元之差距，顯有誇大虛增淨水器之價值。再者，原告舉辦摸彩活動而招徠交易機會，藉通知中獎民眾使之認為其已中獎，然該中獎民眾仍須支付2,880元始能取得淨水器，並非無償取得，故原告所為實質上乃進行銷售淨水器行為，並非如原告所稱淨水器僅為其提供之獎品。再參酌原告於本院開庭時陳稱：「一般家庭使用淨水器，通常半年至1年，會以現場測水質決定是否更換濾芯。淨水器內有6支濾芯，原則上半年至1年會更換其中1組3支；另外1組3支約1-2年更換，售價及賣價均各為1組3支2,800元；摸彩活動所銷售淨水器基本上不會有獲利，是後續更換濾芯才會有獲利，更換濾芯2,800元的獲利大約是1-2000元」等語（本院卷第81-83頁），足見原告所販售之淨水器內裝兩組各3支(共6支)濾芯，後續須定期更換濾芯以維持淨水品質，且更換濾芯每組利潤不斐，亦為原告營利之商機。是淨水器雖為常見商品，民眾選購淨水器時，除須支付淨水器機體之買賣價金外，為保持水質品質及淨水器能維持正常功能，尚須定期更換濾芯，因而所生費用，亦屬足以影響淨水器買賣交易之重要資訊，為原告應向民眾告知之事項，惟觀諸前述之摸彩活動宣傳海報與彩券僅記載「中獎者須以一成體驗價2,880元優惠取得」淨水器，對於安裝淨水器後須定期更換濾芯及更換濾芯產生之費用則隻字未提，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81頁），足認原告未將足以影響民眾決定是否選購淨水器之重要資訊充分揭露。又依原告於原審所提推廣活動說明「⒑活動時間」所載，「第一重（淨水器）一成優惠取得電聯、送獎安裝」係在發單後32-36天之5日內完成（原處分甲卷第63頁）；另觀諸原告所製作之內部交戰手冊(即「淨水器電聯送獎說詞」)，其上記載「因為這個活動是有時效性的，如果有意願（安裝提領）的話要盡快做決定」等語（原處分甲卷第50頁），是民眾經原告通知抽中第一重獎時，會被要求儘速決定是否購買淨水器，且考慮與原告交易之時間至多僅有5日，足認原告通知民眾中獎後，未給予民眾有充分思考、決定是否與其交易的餘裕時間，故原告陳稱其已給予民眾考慮時間等語，並不足採。另參酌被告之電話訪談紀錄表（原處分甲卷第35頁、原審卷第257頁）及問卷調查表（原審卷第245-251頁、第255頁）顯示，受訪之多數中獎民眾均表示倘無中獎通知，並不會購買原告之淨水器；對於抽獎活動的獎項內容不瞭解；倘瞭解者，贈品有46吋液晶電視、電鍋等情，足認多數民眾前往餐飲店消費，並無預期購買淨水器之消費心理，原告利用其與民眾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舉辦摸彩活動，通知第一重中獎者應於5日內儘速決定是否安裝淨水器，且原告係以「午時水總代理商」為名銷售之淨水器，並非知名品牌，且僅以電話通知中獎民眾，並未以書面、網頁或其他方式，提供淨水器之功能，俾民眾得與市面上其他品牌淨水器進行比較後，作成交易與否之決定。綜觀上開各情，足認原告所為不當銷售淨水器行為，核屬公平法第25條所稱之欺罔行為。故原告所執前詞主張其以賠錢方式提供淨水器作為獎品，並非銷售產品，且無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及欺罔行為等語，並無理由，尚難採認。
　4.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5條第2項規定可知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查參酌原告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藉舉辦摸彩活動，利用民眾射倖之心理，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資，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是原告所為不當銷售淨水器，造成受害人數多達73人(108年有18位；109年有55位)，且違法行為持續已逾1年，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行為。
㈤、至原告所執前詞主張其未在摸彩宣傳活動及彩券上告知須定期更換濾芯之價格，此與車商對於購買汽車或機車之消費者未告知後續車輛保養費用情形相同等語，惟汽車或機車之價格昂貴，甚至高達數百萬元或數千萬元不等，顯與車輛後續保養之費用差距懸殊，核與本件淨水器價格與更換濾芯費用占比相當之情形顯不相同，故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據為有利於己之論據。另原告既與合作商家簽訂以領取或安裝淨水器數量限制第二重獎項之約定，卻未將該等資訊揭露予民眾知悉，使不知情民眾受摸彩活動全部獎項招徠而填寫資料參與抽獎，中獎民眾誤認只須於摸彩券填上相關個人資料，即有機會獲得第二重摸彩所有的獎項之一，參與抽獎民眾相較原告處於資訊不對等之地位。故原告主張其已將第一重與第二重摸彩活動之獎品及條件週知消費者，自無使民眾處於資訊不對等地位等語，核與上開事證不符，尚難採認。
㈥、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原告10萬元罰鍰，並無違誤：
　1.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改正情形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2.經查，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於108年至109年期間多次藉由摸彩活動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進行淨水器銷售，其違法期間長達1年多；原告於辦理摸彩活動期間有73名民眾經其通知中獎後以2,880元購買淨水器，而原告於108年進貨及銷售各20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18台淨水器；109年則進貨55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55台（原處分甲卷第222頁）及配合調查態度等情狀，在公平法第42條前段規定得裁罰額度範圍內予以處分，堪認被告已充分審酌一切情狀所為之合義務性裁量，且裁量範圍符合法律之授權，並無裁量瑕疵情事，尚屬合法允當，難認有違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而有裁量瑕疵之情事。
㈦、綜上各情，原告於108年至109年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舉辦摸彩活動，卻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上充分揭露其與合作商家間就發放第二重摸彩獎項之限制條件約定及須定期更換濾芯之價格，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不當銷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違法行為之持續期間、淨水器銷售情形及配合調查態度，經綜合審酌一切情狀後，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本件違法行為，並裁處10萬元罰鍰，於法有據。原告所執各節主張，並無可採，其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林常智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更一字第2號
                                   113年10月3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煒竣即千禾企業社

被      告  公平交易委員會

代  表  人  李  鎂
訴訟代理人  黃嘉琪
            方彥修
兼
代  收  人  蔡靜慧
上列當事人間公平交易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0年10
月20日公處字第110073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高等行政
訴訟庭110年度訴字第1498號判決撤銷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
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廢棄發回更審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因不服行政機關
    所為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
    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查原告不服被告以民國110年10月20日公處字第1
    10073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其立即停止違反公平交易
    法(下稱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之違法行為及裁處10萬元罰鍰，
    核屬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並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二、事實概要：
    原告係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其於108年至1
    09年間，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填問卷送彩券」活動（下稱
    摸彩活動），由其為合作商家進行市場調查，合作商家則負
    責發放「回饋彩券」（下稱彩券），其上之「活動說明」記
    載：「第一重廠商贊助獎：負氫離子抗氧化生飲機(下稱淨
    水器)1台，市價：28,800元，限量30名，中獎者須以一成體
    驗價2,880元優惠取得（包含配送、安裝、1,000萬元產物險
    以及日後保養、移機、漏水、水質檢測等5年保固）。第二
    重3C家電、禮券、提貨券於活動結束後公開抽出，中獎者免
    費領取。」等語。嗣經多位民眾認原告以摸彩活動為名不當
    銷售淨水器為由向被告提出檢舉，經被告調查後審認原告藉
    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之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
    眾，利用民眾射倖之心理，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資，致
    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原
    告以此方式不當銷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
    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乃依同法第42條
    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應立即停止前開違法行為，並裁
    處1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高等行政
    訴訟庭以110年度訴字第149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
    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
    上字第65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等營業活動為主，平時著重於老客
    戶服務、門市銷售、客戶再介紹以及近期的摸彩活動。原告
    於108年開始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摸彩活動，由原告提供淨
    水器、3C家電等獎品，向合作商家說明將免費提供市場調查
    ，並由合作商家負責發放彩券、公開抽出獎項及公布得獎名
    單，原告再以電話聯絡得獎者，並再次告知需繳交2,880元
    體驗價，始能取得淨水器，倘得獎者有意領取，才會進行安
    裝，並在第一時間告知民眾摸彩活動方式，並非完全免費贈
    送淨水器，且已將第一重與第二重摸彩活動之獎品、條件週
    知消費者，故被告所稱原告並未告知民眾相關權益，使民眾
    處於資訊不對等地位等語，顯與事實不符。
㈡、民眾於填寫彩券時，或有抽中其他獎項之射倖心理，惟抽中
    淨水器後，獲獎者僅有付費取得該獎品或放棄之兩種選擇，
    一般理性之人，在當時情境下，應可了解摸彩活動是以賠錢
    方式來開拓市場，若中獎民眾表示需要考慮，原告也會給予
    考慮時間。對於不願付費體驗淨水器的民眾，原告亦不會再
    次電話詢問或騷擾得獎者，此由原告所舉辦之抽獎活動往往
    未全數送出30台淨水器可資證明。又民眾於付款前，已就產
    品來源、價格、保固及到府安裝等因素予以考慮後始付款，
    且後續更換濾芯時原告才有所獲利，如同民眾購買汽車或機
    車一般，車商也不會告知後續保養的費用，直至需要保養時
    才會告知，況且原告在中獎後聯絡民眾時即已說明，並無隱
    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
㈢、現今業務員推銷產品時皆會使出渾身解數以達到產品銷售之
    目的，然原告並無任何「強暴、脅迫、煩擾、恐嚇或壓抑交
    易相對人自由意思」之行為，原告僅於民眾中獎後，對有意
    願安裝淨水器者為進一步說明，且安裝後若想退貨，原告亦
    均同意退貨。是以，原告並未涉及欺罔、不當招攬顧客等足
    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並不符合「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
    6點就「欺罔」、「顯失公平」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等
    不確定法律概念所闡示之情形。
㈣、淨水器進貨成本雖為3,500元或3,850元，惟原告於109年銷售
    淨水器之成交單價曾為22,400元或20,900元，且淨水器包含
    5年保固及水質檢測等服務，上游廠商乃將淨水器定價為28,
    800元，並非原告自行定價，且該定價洵屬合理。淨水器以2
    ,880元供得獎者選擇是否安裝，原告係以賠錢方式提供淨水
    器為摸彩活動之獎品，並非銷售產品，被告認原告以摸彩活
    動的名義銷售產品以及使民眾誤認淨水器之價格等語，顯屬
    無稽。
㈤、被告從未清楚理解淨水器之本質係獎品，而非銷售產品，且
    被告稱多數受訪者表示如果沒有中獎通知的話，就不會安裝
    淨水器等語，惟淨水器本質上係獎品，中獎通知與安裝淨水
    器之因果關係，顯非被告裁罰之依據。被告認定原告有欺罔
    及顯失公平之行為，其依據竟係以問卷調查之方式為之，其
    真實性及有效性令人質疑，因受訪者毋須負法律責任，而問
    卷調查之問題設計是否有先入為主之偏頗，及該問卷調查有
    無可信度及效度分析等，被告均未說明。況雖有受訪談者之
    訪談內容，受訪談者不無有誇大、渲染之嫌，被告未予查核
    ，足證被告事實調查草率及專斷，有明顯瑕疵。
㈥、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抗辯略以：
㈠、按事業辦理摸彩活動，倘以中獎、幸運中獎等類似射倖贈獎
    之陳述，招徠民眾與之交易，或未明確告知目的係為銷售商
    品或服務，致使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參加促銷活動，此時
    銷售者倘以計畫性之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將造成民眾
    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原告藉摸彩活動
    之名及通知中獎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使參與
    活動民眾對摸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取得參與摸彩活
    動者之個人資料，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
    價格而購買安裝，此等假藉舉辦摸彩活動，實質上進行淨水
    器產品銷售方式反覆於108年至109年間實施，致生影響將來
    潛在多數交易對象之效果，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
    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縱使原告對不願意接受安
    裝淨水器者，事後無論是否會再以電話詢問，仍不影響原告
    藉由摸彩活動之計畫性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淨水器，因
    而形成民眾相對於原告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㈡、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
    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原告主張中獎
    人需支付2,880元體驗價始能取得淨水器，即是將淨水器所
    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2,880元之代價，符合營業稅法第3條
    第1項銷售貨物之定義，原告就此亦開立淨水器金額2,880元
    之二聯式統一發票給安裝淨水器中獎人，足見淨水器係原告
    藉由摸彩活動名義進而販售之產品，非僅單純為活動獎品。
    再據原告自承並提出108年及109年進貨數量及金額統計表，
    可知原告於108年度進貨及銷售各20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
    銷售18台淨水器，109年度進貨55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
    售55台，銷售對象概以摸彩活動中獎人為主，且企業社係以
    營利為目的之獨資或合夥經營事業，倘連續2年將多數買進
    商品作為獎品使用，除與社會常理相違，亦與營利團體性質
    大相逕庭，即使原告提出108年至109年間摸彩活動舉辦期間
    成交單價為22,400元及20,900元之發票，相較於摸彩活動期
    間有73名中獎人以2,880元加價購買淨水器，實難證明淨水
    器原本係以28,800元價格對外銷售，堪認原告係以摸彩活動
    為名，行淨水器產品銷售之實。又原告以2,880元售出淨水
    器後，每半年更換濾芯價格為2,800元，成本佔比相當高，
    足認原告主要是在販售濾芯並因此獲利，此與購買汽車或機
    車之後續保養情況不同。
㈢、原告於108年至109年間辦理摸彩活動，使參與活動民眾對摸
    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惟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訂定以
    實際領取或安裝淨水器數量，決定3C家電等各項獎品送出情
    形之限制條件，且彩券所載內容，將使參與活動之民眾對於
    第一重摸彩未中獎仍有機會在第二重摸彩活動中獲獎，對該
    摸彩活動頭獎至玖獎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再以每台進貨成
    本為3,500元或3,850元之淨水器，對外宣稱售價為28,800元
    ，以低價商品充當高價商品，使中獎人對抽獎可得淨水器之
    價格及品質產生錯誤期待而購買安裝，其內部交戰手冊亦要
    求業務人員提醒民眾中獎是有時效性的，促請民眾盡快做出
    決定，而在沒有充足資訊之情況下，民眾並無足夠之思考時
    間，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又原告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訂定之限制條件與淨水器之價
    格及品質，使民眾對於摸彩活動一獎至九獎之獎項，產生在
    第一重摸彩未中獎者，仍有機會在第二重摸彩活動中獎之期
    待，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
㈣、原告僅電話通知中獎說明及以體驗價優惠告知中獎者，不無
    令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接獲推銷活動，且反映原告涉及違
    法等多位接獲通知中獎者，均僅知淨水器廠商為午時水總代
    理商，該淨水器保固卡中無法確認舉辦活動之事業名稱，從
    摸彩活動彩券QR碼亦僅能連結至午時水總代理商，顯然造成
    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遑論多數中
    獎受訪者均表示原告如未通知中獎，則不會向其購買安裝淨
    水器等語，足見多數民眾參加摸彩活動，並無預期購買淨水
    器之消費心理，原告卻利用此等資訊不對稱情形，假藉舉辦
    摸彩活動，實質上進行淨水器產品銷售之交易行為。又被告
    依公平法第27條規定，就原告所提供之中獎者名單，以發函
    檢附問卷方式通知中獎者及合作商家進行調查，相關內容均
    屬法定文件，且就受訪者回復問卷內容不清楚之處，再以電
    訪進行確認，被告依法調查所得內容應具有可信性。
㈤、本件於109年6月15日由桃園市政府先通知原告進行消費爭議
    調解，109年6月22日移送予被告。原告於108年經由摸彩活
    動以2,880元販售淨水器予18位中獎民眾；其於109年則販售
    予55位中獎民眾，原告違法行為持續期間逾1年。被告認定
    原告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依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
    條規定審酌原告違法行為之持續期間及淨水器銷售情形，經
    綜合審酌一切情狀後，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
    停止本件違法行為，並處10萬元罰鍰，原處分已載明前述裁
    罰之法規依據及相關審酌事項，被告所為原處分之裁處合法
    妥適。
㈥、原告以摸彩活動方式，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間就發放第二重
    摸彩獎項之約定，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不當銷售淨水器，以
    欺罔及顯失公平之方法影響交易秩序一節，業經最高行政法
    院111年度上字第758號判決肯認在案。
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彩券（原處分乙2卷第255頁）、
    贊助專案企劃書（原審卷第203頁）、摸彩活動宣傳海報（
    原審卷第205-217頁）、統一發票（原審卷第29頁、第170-1
    91頁）、原告之陳述紀錄（原審卷第193-196頁）、原告108
    -109年淨水器進銷貨明細表（原審卷第197頁）、問卷調查
    表（原審卷第245-255頁）、電話訪談紀錄表（原審卷第257
    頁）及原處分（原審卷第55-65頁）在卷可稽，且為兩造陳
    述是認在卷，堪認屬實。
㈡、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說明：
  l.公平法第2條第1項第2款：「本法所稱事業如下：……二、獨
    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第25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
    ，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
    行為。」第42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21條、第23條
    至第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
    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
　2.鑒於公平法第25條為一概括性規定，被告為使該法條之適用
    具體化、明確化與類型化，特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
    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其中第5點：「(第1項)
    本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
    序，可能涉及研發、生產、銷售與消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
    內涵則為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
    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第2項）判斷是否『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
    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是否為針對特定團
    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
    ，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
    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
    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
    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至單一個別非
    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原則上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
    之規定。」第6點：「(第1項)本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
    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
    ，從事交易之行為。（第2項）前項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
    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交易資訊；所稱引人錯誤，則以客
    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可
    能性（而非僅為任何想像上可能）為判斷標準。衡量交易相
    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以一般大眾所能從事之『合理判斷』為
    基準（不以極低或特別高之注意程度為判斷標準）。」第7
    點第1項：「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
    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核其內容，合於公平法第25條
    規範之意旨，且與公平法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
    公平競爭之立法宗旨無違，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
    所無之限制，並無違背法律保留原則，自得援用。
㈢、事業招攬客戶交易有無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情形，應綜合
    觀察其銷售產品之類別及價位、使用之手法、招攬之對象等
    一切情節，整體判斷之。如其行銷之產品非屬一般人均能判
    認之大眾化物品，而未誠實揭露全部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
    要交易資訊，以使交易對象能為正確認知，即符合欺罔情形
    ，故所稱欺罔行為之態樣並不以積極欺瞞為必要，即消極隱
    匿亦屬之。易言之，倘事業銷售產品之際，利用其與消費者
    彼此間掌握資訊之懸殊程度，以不實促銷手段，隱匿重要交
    易資訊，誘使交易對象為不正確認知，進而影響其交易與否
    之決定，即難謂其行為非屬欺罔範疇。再者，公平法第25條
    所稱顯失公平乃指事業從事交易使用之手段悖離社會倫理而
    言，如事業行銷所使用之手法雖尚未達於強暴、脅迫或詐欺
    等違法程度，但有明顯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地位，進行不公
    平交易之情形，仍該當於顯失公平之態樣。又公平法兼具維
    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
    安定與繁榮之目的，此稽之公平法第1條規定可明，而同法
    第25條旨在保障消費者交易安全及公平競爭秩序之法益，而
    禁止事業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因此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
    序，並不以已影響或發生實害為必要，僅其行為對交易秩序
    有影響之虞者，即該當之(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58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　　
　1.查原告係以廚房器具批發、零售等營業項目為業之獨資商號
    ，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原審卷第7頁)附卷可佐，
    其亦自承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等主要營業活動，平時著重於
    老客戶服務及門市銷售等語(原審卷第13頁)，是原告自屬公
    平法第2條第1項第2款所稱獨資之工商行號，而為該法所規
    範之事業，合先敘明。
　2.原告係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其於108年至1
    09年間，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摸彩活動，於摸彩活動宣傳海
    報及彩券均載明活動方式係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重摸彩為「
    廠商贊助獎」，即原告通知中獎民眾獲得價值28,800元，惟
    領獎須另支付2,880元始取得淨水器（原告每台進貨成本為3
    ,500元或3,850元）之獎項；第二重摸彩之獎項則包括3C家
    電、禮券、提貨券等（頭獎：46吋液晶電視1名，貳獎：溫
    熱開飲機1名，參獎：上豪烘碗機1名，肆獎：10人份電子鍋
    2名，伍獎：360度旋轉拖把2名，陸獎：14吋立扇2名，柒獎
    ：高級吹風機3名，捌獎：燦坤提貨券300元3名，玖獎：7-1
    1禮券200元3名），於活動結束後公開抽出，中獎者免費領
    取（原審卷第217頁）；彩券亦載明相同內容之活動辦法（
    原審卷第199頁）。惟觀諸原告與合作商家簽訂之贊助專案
    企劃書則約定：此合約重點在填問卷，3C家電只是加分作用
    ，獎項依台數增加。實際領取或安裝淨水器1-5台，僅送八
    、九獎；6-10台，送五-九獎；11-15台，送三-九獎；16-20
    台，送二-九獎；20台以上，再加碼送46吋液晶電視1台等情
    ，有贊助專案企劃書(原處分甲卷第176-180頁)在卷可佐，
    足認原告與合作商家間約定以第一重得獎者領取或安裝之淨
    水器數量，作為原告提供第二重抽獎獎項之項目。從而，原
    告舉辦摸彩活動雖稱參與者可參加兩重抽獎，然第一重摸彩
    之「廠商贊助獎」即為其銷售之淨水器，且中獎者必須支付
    2,880元為代價，並非無償取得，僅第二重摸彩為純粹抽獎
    性質，原告係以第二重摸彩及贈獎為促銷淨水器之方法，此
    在商業宣傳上固非罕見，原告既藉此手法取得參加者於彩券
    上填寫之姓名、電話等個人資料，進而獲得向該民眾推銷淨
    水器之機會，對於前揭第二重摸彩之給獎條件、限制等重要
    事項，自應充分揭露，不得有所隱匿。經本院細繹摸彩活動
    宣傳海報（原審卷第217頁）及彩券（原處分乙2卷第255頁
    ）之內容，原告僅將第二重摸彩之獎項依序列出，使民眾以
    為只要參與摸彩活動對於一獎至九獎均有中獎機會，甚至有
    幸運抽中一獎46吋液晶電視1台之可能性(原審卷第251、255
    頁)，惟依原告與合作商家間之約定，參與摸彩活動之民眾
    ，於第二重摸彩可獲得之獎品項目為何，端視合作商家發放
    彩券而實際安裝之淨水器台數而定，價值愈高之獎項，給獎
    門檻愈高。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抽獎活動所提供獎項如價值
    不高，當難吸引民眾參與，是上述就第二重摸彩給獎項目所
    設條件限制，對於民眾參加摸彩活動之意願勢將造成影響，
    致民眾在對可獲獎項存有錯誤期待之情況下，填寫個人資料
    參與摸彩活動，使原告取得對參加者推銷淨水器之機會，足
    認原告係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以顯失公平之方
    法而與競爭同業從事競爭。
　3.如前所述，原告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上揭露前揭第
    二重摸彩之給獎限制條件，僅將第二重摸彩一獎至九獎品項
    依序列出，以此方式吸引不知情之民眾以一成體驗價2,880
    元購買淨水器，是原告就此重要交易事項未在摸彩活動宣傳
    海報及彩券中完整揭露，自屬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又原告係
    透過合作之餐廳發放彩券，對於前往餐廳消費之民眾而言，
    購買淨水器非其預期從事之交易，當無可能對淨水器產品之
    售價、功能等事項，事先進行比價與瞭解。原告在摸彩活動
    海報及彩券上均宣稱淨水器之市價每台高達28,800元，與其
    進貨價格每台僅3,850元相去甚遠；即使原告陳稱曾以最高
    價格為20,900元、22,400元出售各1台淨水器，並提出2張統
    一發票為據（原審卷第67頁），亦與其所宣稱之淨水器市價
    28,800元，相去6,000多元之差距，顯有誇大虛增淨水器之
    價值。再者，原告舉辦摸彩活動而招徠交易機會，藉通知中
    獎民眾使之認為其已中獎，然該中獎民眾仍須支付2,880元
    始能取得淨水器，並非無償取得，故原告所為實質上乃進行
    銷售淨水器行為，並非如原告所稱淨水器僅為其提供之獎品
    。再參酌原告於本院開庭時陳稱：「一般家庭使用淨水器，
    通常半年至1年，會以現場測水質決定是否更換濾芯。淨水
    器內有6支濾芯，原則上半年至1年會更換其中1組3支；另外
    1組3支約1-2年更換，售價及賣價均各為1組3支2,800元；摸
    彩活動所銷售淨水器基本上不會有獲利，是後續更換濾芯才
    會有獲利，更換濾芯2,800元的獲利大約是1-2000元」等語
    （本院卷第81-83頁），足見原告所販售之淨水器內裝兩組
    各3支(共6支)濾芯，後續須定期更換濾芯以維持淨水品質，
    且更換濾芯每組利潤不斐，亦為原告營利之商機。是淨水器
    雖為常見商品，民眾選購淨水器時，除須支付淨水器機體之
    買賣價金外，為保持水質品質及淨水器能維持正常功能，尚
    須定期更換濾芯，因而所生費用，亦屬足以影響淨水器買賣
    交易之重要資訊，為原告應向民眾告知之事項，惟觀諸前述
    之摸彩活動宣傳海報與彩券僅記載「中獎者須以一成體驗價
    2,880元優惠取得」淨水器，對於安裝淨水器後須定期更換
    濾芯及更換濾芯產生之費用則隻字未提，且為原告所不爭執
    （本院卷第81頁），足認原告未將足以影響民眾決定是否選
    購淨水器之重要資訊充分揭露。又依原告於原審所提推廣活
    動說明「⒑活動時間」所載，「第一重（淨水器）一成優惠
    取得電聯、送獎安裝」係在發單後32-36天之5日內完成（原
    處分甲卷第63頁）；另觀諸原告所製作之內部交戰手冊(即
    「淨水器電聯送獎說詞」)，其上記載「因為這個活動是有
    時效性的，如果有意願（安裝提領）的話要盡快做決定」等
    語（原處分甲卷第50頁），是民眾經原告通知抽中第一重獎
    時，會被要求儘速決定是否購買淨水器，且考慮與原告交易
    之時間至多僅有5日，足認原告通知民眾中獎後，未給予民
    眾有充分思考、決定是否與其交易的餘裕時間，故原告陳稱
    其已給予民眾考慮時間等語，並不足採。另參酌被告之電話
    訪談紀錄表（原處分甲卷第35頁、原審卷第257頁）及問卷
    調查表（原審卷第245-251頁、第255頁）顯示，受訪之多數
    中獎民眾均表示倘無中獎通知，並不會購買原告之淨水器；
    對於抽獎活動的獎項內容不瞭解；倘瞭解者，贈品有46吋液
    晶電視、電鍋等情，足認多數民眾前往餐飲店消費，並無預
    期購買淨水器之消費心理，原告利用其與民眾間資訊不對等
    之地位，舉辦摸彩活動，通知第一重中獎者應於5日內儘速
    決定是否安裝淨水器，且原告係以「午時水總代理商」為名
    銷售之淨水器，並非知名品牌，且僅以電話通知中獎民眾，
    並未以書面、網頁或其他方式，提供淨水器之功能，俾民眾
    得與市面上其他品牌淨水器進行比較後，作成交易與否之決
    定。綜觀上開各情，足認原告所為不當銷售淨水器行為，核
    屬公平法第25條所稱之欺罔行為。故原告所執前詞主張其以
    賠錢方式提供淨水器作為獎品，並非銷售產品，且無隱匿重
    要交易資訊及欺罔行為等語，並無理由，尚難採認。
　4.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
    」第5條第2項規定可知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
    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
    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人
    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
    響者為限。查參酌原告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藉
    舉辦摸彩活動，利用民眾射倖之心理，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
    之個資，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是原告所為不當銷售淨水器，
    造成受害人數多達73人(108年有18位；109年有55位)，且違
    法行為持續已逾1年，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行為。
㈤、至原告所執前詞主張其未在摸彩宣傳活動及彩券上告知須定
    期更換濾芯之價格，此與車商對於購買汽車或機車之消費者
    未告知後續車輛保養費用情形相同等語，惟汽車或機車之價
    格昂貴，甚至高達數百萬元或數千萬元不等，顯與車輛後續
    保養之費用差距懸殊，核與本件淨水器價格與更換濾芯費用
    占比相當之情形顯不相同，故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據為有利
    於己之論據。另原告既與合作商家簽訂以領取或安裝淨水器
    數量限制第二重獎項之約定，卻未將該等資訊揭露予民眾知
    悉，使不知情民眾受摸彩活動全部獎項招徠而填寫資料參與
    抽獎，中獎民眾誤認只須於摸彩券填上相關個人資料，即有
    機會獲得第二重摸彩所有的獎項之一，參與抽獎民眾相較原
    告處於資訊不對等之地位。故原告主張其已將第一重與第二
    重摸彩活動之獎品及條件週知消費者，自無使民眾處於資訊
    不對等地位等語，核與上開事證不符，尚難採認。
㈥、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原告10萬元罰鍰，並無違誤：
　1.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
    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行為時公平法
    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
    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
    不當利益。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
    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
    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
    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改正情形及配
    合調查等態度。」
　2.經查，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
    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於108年至109年期間多次藉由摸彩
    活動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進行淨水器銷售，其違法期
    間長達1年多；原告於辦理摸彩活動期間有73名民眾經其通
    知中獎後以2,880元購買淨水器，而原告於108年進貨及銷售
    各20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18台淨水器；109年則進貨5
    5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55台（原處分甲卷第222頁）及
    配合調查態度等情狀，在公平法第42條前段規定得裁罰額度
    範圍內予以處分，堪認被告已充分審酌一切情狀所為之合義
    務性裁量，且裁量範圍符合法律之授權，並無裁量瑕疵情事
    ，尚屬合法允當，難認有違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
    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而有裁量瑕疵之情事。
㈦、綜上各情，原告於108年至109年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
    地位，舉辦摸彩活動，卻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上充
    分揭露其與合作商家間就發放第二重摸彩獎項之限制條件約
    定及須定期更換濾芯之價格，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不當銷
    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已
    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
    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違法行為之持續期
    間、淨水器銷售情形及配合調查態度，經綜合審酌一切情狀
    後，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本件違法行為
    ，並裁處10萬元罰鍰，於法有據。原告所執各節主張，並無
    可採，其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予一一論述，
    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林常智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更一字第2號
                                   113年10月3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煒竣即千禾企業社


被      告  公平交易委員會


代  表  人  李  鎂
訴訟代理人  黃嘉琪
            方彥修
兼
代  收  人  蔡靜慧
上列當事人間公平交易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0年10月20日公處字第110073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0年度訴字第1498號判決撤銷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廢棄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查原告不服被告以民國110年10月20日公處字第110073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其立即停止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之違法行為及裁處10萬元罰鍰，核屬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並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事實概要：
    原告係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其於108年至109年間，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填問卷送彩券」活動（下稱摸彩活動），由其為合作商家進行市場調查，合作商家則負責發放「回饋彩券」（下稱彩券），其上之「活動說明」記載：「第一重廠商贊助獎：負氫離子抗氧化生飲機(下稱淨水器)1台，市價：28,800元，限量30名，中獎者須以一成體驗價2,880元優惠取得（包含配送、安裝、1,000萬元產物險以及日後保養、移機、漏水、水質檢測等5年保固）。第二重3C家電、禮券、提貨券於活動結束後公開抽出，中獎者免費領取。」等語。嗣經多位民眾認原告以摸彩活動為名不當銷售淨水器為由向被告提出檢舉，經被告調查後審認原告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之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利用民眾射倖之心理，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資，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原告以此方式不當銷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乃依同法第42條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應立即停止前開違法行為，並裁處1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0年度訴字第149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等營業活動為主，平時著重於老客戶服務、門市銷售、客戶再介紹以及近期的摸彩活動。原告於108年開始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摸彩活動，由原告提供淨水器、3C家電等獎品，向合作商家說明將免費提供市場調查，並由合作商家負責發放彩券、公開抽出獎項及公布得獎名單，原告再以電話聯絡得獎者，並再次告知需繳交2,880元體驗價，始能取得淨水器，倘得獎者有意領取，才會進行安裝，並在第一時間告知民眾摸彩活動方式，並非完全免費贈送淨水器，且已將第一重與第二重摸彩活動之獎品、條件週知消費者，故被告所稱原告並未告知民眾相關權益，使民眾處於資訊不對等地位等語，顯與事實不符。
㈡、民眾於填寫彩券時，或有抽中其他獎項之射倖心理，惟抽中淨水器後，獲獎者僅有付費取得該獎品或放棄之兩種選擇，一般理性之人，在當時情境下，應可了解摸彩活動是以賠錢方式來開拓市場，若中獎民眾表示需要考慮，原告也會給予考慮時間。對於不願付費體驗淨水器的民眾，原告亦不會再次電話詢問或騷擾得獎者，此由原告所舉辦之抽獎活動往往未全數送出30台淨水器可資證明。又民眾於付款前，已就產品來源、價格、保固及到府安裝等因素予以考慮後始付款，且後續更換濾芯時原告才有所獲利，如同民眾購買汽車或機車一般，車商也不會告知後續保養的費用，直至需要保養時才會告知，況且原告在中獎後聯絡民眾時即已說明，並無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
㈢、現今業務員推銷產品時皆會使出渾身解數以達到產品銷售之目的，然原告並無任何「強暴、脅迫、煩擾、恐嚇或壓抑交易相對人自由意思」之行為，原告僅於民眾中獎後，對有意願安裝淨水器者為進一步說明，且安裝後若想退貨，原告亦均同意退貨。是以，原告並未涉及欺罔、不當招攬顧客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並不符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6點就「欺罔」、「顯失公平」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等不確定法律概念所闡示之情形。
㈣、淨水器進貨成本雖為3,500元或3,850元，惟原告於109年銷售淨水器之成交單價曾為22,400元或20,900元，且淨水器包含5年保固及水質檢測等服務，上游廠商乃將淨水器定價為28,800元，並非原告自行定價，且該定價洵屬合理。淨水器以2,880元供得獎者選擇是否安裝，原告係以賠錢方式提供淨水器為摸彩活動之獎品，並非銷售產品，被告認原告以摸彩活動的名義銷售產品以及使民眾誤認淨水器之價格等語，顯屬無稽。
㈤、被告從未清楚理解淨水器之本質係獎品，而非銷售產品，且被告稱多數受訪者表示如果沒有中獎通知的話，就不會安裝淨水器等語，惟淨水器本質上係獎品，中獎通知與安裝淨水器之因果關係，顯非被告裁罰之依據。被告認定原告有欺罔及顯失公平之行為，其依據竟係以問卷調查之方式為之，其真實性及有效性令人質疑，因受訪者毋須負法律責任，而問卷調查之問題設計是否有先入為主之偏頗，及該問卷調查有無可信度及效度分析等，被告均未說明。況雖有受訪談者之訪談內容，受訪談者不無有誇大、渲染之嫌，被告未予查核，足證被告事實調查草率及專斷，有明顯瑕疵。
㈥、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抗辯略以：
㈠、按事業辦理摸彩活動，倘以中獎、幸運中獎等類似射倖贈獎之陳述，招徠民眾與之交易，或未明確告知目的係為銷售商品或服務，致使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參加促銷活動，此時銷售者倘以計畫性之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將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原告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使參與活動民眾對摸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人資料，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此等假藉舉辦摸彩活動，實質上進行淨水器產品銷售方式反覆於108年至109年間實施，致生影響將來潛在多數交易對象之效果，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縱使原告對不願意接受安裝淨水器者，事後無論是否會再以電話詢問，仍不影響原告藉由摸彩活動之計畫性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淨水器，因而形成民眾相對於原告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㈡、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原告主張中獎人需支付2,880元體驗價始能取得淨水器，即是將淨水器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2,880元之代價，符合營業稅法第3條第1項銷售貨物之定義，原告就此亦開立淨水器金額2,880元之二聯式統一發票給安裝淨水器中獎人，足見淨水器係原告藉由摸彩活動名義進而販售之產品，非僅單純為活動獎品。再據原告自承並提出108年及109年進貨數量及金額統計表，可知原告於108年度進貨及銷售各20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18台淨水器，109年度進貨55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55台，銷售對象概以摸彩活動中獎人為主，且企業社係以營利為目的之獨資或合夥經營事業，倘連續2年將多數買進商品作為獎品使用，除與社會常理相違，亦與營利團體性質大相逕庭，即使原告提出108年至109年間摸彩活動舉辦期間成交單價為22,400元及20,900元之發票，相較於摸彩活動期間有73名中獎人以2,880元加價購買淨水器，實難證明淨水器原本係以28,800元價格對外銷售，堪認原告係以摸彩活動為名，行淨水器產品銷售之實。又原告以2,880元售出淨水器後，每半年更換濾芯價格為2,800元，成本佔比相當高，足認原告主要是在販售濾芯並因此獲利，此與購買汽車或機車之後續保養情況不同。
㈢、原告於108年至109年間辦理摸彩活動，使參與活動民眾對摸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惟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訂定以實際領取或安裝淨水器數量，決定3C家電等各項獎品送出情形之限制條件，且彩券所載內容，將使參與活動之民眾對於第一重摸彩未中獎仍有機會在第二重摸彩活動中獲獎，對該摸彩活動頭獎至玖獎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再以每台進貨成本為3,500元或3,850元之淨水器，對外宣稱售價為28,800元，以低價商品充當高價商品，使中獎人對抽獎可得淨水器之價格及品質產生錯誤期待而購買安裝，其內部交戰手冊亦要求業務人員提醒民眾中獎是有時效性的，促請民眾盡快做出決定，而在沒有充足資訊之情況下，民眾並無足夠之思考時間，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又原告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訂定之限制條件與淨水器之價格及品質，使民眾對於摸彩活動一獎至九獎之獎項，產生在第一重摸彩未中獎者，仍有機會在第二重摸彩活動中獎之期待，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㈣、原告僅電話通知中獎說明及以體驗價優惠告知中獎者，不無令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接獲推銷活動，且反映原告涉及違法等多位接獲通知中獎者，均僅知淨水器廠商為午時水總代理商，該淨水器保固卡中無法確認舉辦活動之事業名稱，從摸彩活動彩券QR碼亦僅能連結至午時水總代理商，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遑論多數中獎受訪者均表示原告如未通知中獎，則不會向其購買安裝淨水器等語，足見多數民眾參加摸彩活動，並無預期購買淨水器之消費心理，原告卻利用此等資訊不對稱情形，假藉舉辦摸彩活動，實質上進行淨水器產品銷售之交易行為。又被告依公平法第27條規定，就原告所提供之中獎者名單，以發函檢附問卷方式通知中獎者及合作商家進行調查，相關內容均屬法定文件，且就受訪者回復問卷內容不清楚之處，再以電訪進行確認，被告依法調查所得內容應具有可信性。
㈤、本件於109年6月15日由桃園市政府先通知原告進行消費爭議調解，109年6月22日移送予被告。原告於108年經由摸彩活動以2,880元販售淨水器予18位中獎民眾；其於109年則販售予55位中獎民眾，原告違法行為持續期間逾1年。被告認定原告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依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違法行為之持續期間及淨水器銷售情形，經綜合審酌一切情狀後，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本件違法行為，並處10萬元罰鍰，原處分已載明前述裁罰之法規依據及相關審酌事項，被告所為原處分之裁處合法妥適。
㈥、原告以摸彩活動方式，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間就發放第二重摸彩獎項之約定，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不當銷售淨水器，以欺罔及顯失公平之方法影響交易秩序一節，業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758號判決肯認在案。
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彩券（原處分乙2卷第255頁）、贊助專案企劃書（原審卷第203頁）、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原審卷第205-217頁）、統一發票（原審卷第29頁、第170-191頁）、原告之陳述紀錄（原審卷第193-196頁）、原告108-109年淨水器進銷貨明細表（原審卷第197頁）、問卷調查表（原審卷第245-255頁）、電話訪談紀錄表（原審卷第257頁）及原處分（原審卷第55-65頁）在卷可稽，且為兩造陳述是認在卷，堪認屬實。
㈡、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說明：
  l.公平法第2條第1項第2款：「本法所稱事業如下：……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第25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第42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21條、第23條至第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2.鑒於公平法第25條為一概括性規定，被告為使該法條之適用具體化、明確化與類型化，特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其中第5點：「(第1項)本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可能涉及研發、生產、銷售與消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內涵則為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第2項）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原則上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定。」第6點：「(第1項)本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第2項）前項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交易資訊；所稱引人錯誤，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想像上可能）為判斷標準。衡量交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以一般大眾所能從事之『合理判斷』為基準（不以極低或特別高之注意程度為判斷標準）。」第7點第1項：「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核其內容，合於公平法第25條規範之意旨，且與公平法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之立法宗旨無違，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並無違背法律保留原則，自得援用。
㈢、事業招攬客戶交易有無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情形，應綜合觀察其銷售產品之類別及價位、使用之手法、招攬之對象等一切情節，整體判斷之。如其行銷之產品非屬一般人均能判認之大眾化物品，而未誠實揭露全部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以使交易對象能為正確認知，即符合欺罔情形，故所稱欺罔行為之態樣並不以積極欺瞞為必要，即消極隱匿亦屬之。易言之，倘事業銷售產品之際，利用其與消費者彼此間掌握資訊之懸殊程度，以不實促銷手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誘使交易對象為不正確認知，進而影響其交易與否之決定，即難謂其行為非屬欺罔範疇。再者，公平法第25條所稱顯失公平乃指事業從事交易使用之手段悖離社會倫理而言，如事業行銷所使用之手法雖尚未達於強暴、脅迫或詐欺等違法程度，但有明顯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地位，進行不公平交易之情形，仍該當於顯失公平之態樣。又公平法兼具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之目的，此稽之公平法第1條規定可明，而同法第25條旨在保障消費者交易安全及公平競爭秩序之法益，而禁止事業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因此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並不以已影響或發生實害為必要，僅其行為對交易秩序有影響之虞者，即該當之(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　　
　1.查原告係以廚房器具批發、零售等營業項目為業之獨資商號，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原審卷第7頁)附卷可佐，其亦自承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等主要營業活動，平時著重於老客戶服務及門市銷售等語(原審卷第13頁)，是原告自屬公平法第2條第1項第2款所稱獨資之工商行號，而為該法所規範之事業，合先敘明。
　2.原告係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其於108年至109年間，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摸彩活動，於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均載明活動方式係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重摸彩為「廠商贊助獎」，即原告通知中獎民眾獲得價值28,800元，惟領獎須另支付2,880元始取得淨水器（原告每台進貨成本為3,500元或3,850元）之獎項；第二重摸彩之獎項則包括3C家電、禮券、提貨券等（頭獎：46吋液晶電視1名，貳獎：溫熱開飲機1名，參獎：上豪烘碗機1名，肆獎：10人份電子鍋2名，伍獎：360度旋轉拖把2名，陸獎：14吋立扇2名，柒獎：高級吹風機3名，捌獎：燦坤提貨券300元3名，玖獎：7-11禮券200元3名），於活動結束後公開抽出，中獎者免費領取（原審卷第217頁）；彩券亦載明相同內容之活動辦法（原審卷第199頁）。惟觀諸原告與合作商家簽訂之贊助專案企劃書則約定：此合約重點在填問卷，3C家電只是加分作用，獎項依台數增加。實際領取或安裝淨水器1-5台，僅送八、九獎；6-10台，送五-九獎；11-15台，送三-九獎；16-20台，送二-九獎；20台以上，再加碼送46吋液晶電視1台等情，有贊助專案企劃書(原處分甲卷第176-180頁)在卷可佐，足認原告與合作商家間約定以第一重得獎者領取或安裝之淨水器數量，作為原告提供第二重抽獎獎項之項目。從而，原告舉辦摸彩活動雖稱參與者可參加兩重抽獎，然第一重摸彩之「廠商贊助獎」即為其銷售之淨水器，且中獎者必須支付2,880元為代價，並非無償取得，僅第二重摸彩為純粹抽獎性質，原告係以第二重摸彩及贈獎為促銷淨水器之方法，此在商業宣傳上固非罕見，原告既藉此手法取得參加者於彩券上填寫之姓名、電話等個人資料，進而獲得向該民眾推銷淨水器之機會，對於前揭第二重摸彩之給獎條件、限制等重要事項，自應充分揭露，不得有所隱匿。經本院細繹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原審卷第217頁）及彩券（原處分乙2卷第255頁）之內容，原告僅將第二重摸彩之獎項依序列出，使民眾以為只要參與摸彩活動對於一獎至九獎均有中獎機會，甚至有幸運抽中一獎46吋液晶電視1台之可能性(原審卷第251、255頁)，惟依原告與合作商家間之約定，參與摸彩活動之民眾，於第二重摸彩可獲得之獎品項目為何，端視合作商家發放彩券而實際安裝之淨水器台數而定，價值愈高之獎項，給獎門檻愈高。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抽獎活動所提供獎項如價值不高，當難吸引民眾參與，是上述就第二重摸彩給獎項目所設條件限制，對於民眾參加摸彩活動之意願勢將造成影響，致民眾在對可獲獎項存有錯誤期待之情況下，填寫個人資料參與摸彩活動，使原告取得對參加者推銷淨水器之機會，足認原告係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以顯失公平之方法而與競爭同業從事競爭。
　3.如前所述，原告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上揭露前揭第二重摸彩之給獎限制條件，僅將第二重摸彩一獎至九獎品項依序列出，以此方式吸引不知情之民眾以一成體驗價2,880元購買淨水器，是原告就此重要交易事項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中完整揭露，自屬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又原告係透過合作之餐廳發放彩券，對於前往餐廳消費之民眾而言，購買淨水器非其預期從事之交易，當無可能對淨水器產品之售價、功能等事項，事先進行比價與瞭解。原告在摸彩活動海報及彩券上均宣稱淨水器之市價每台高達28,800元，與其進貨價格每台僅3,850元相去甚遠；即使原告陳稱曾以最高價格為20,900元、22,400元出售各1台淨水器，並提出2張統一發票為據（原審卷第67頁），亦與其所宣稱之淨水器市價28,800元，相去6,000多元之差距，顯有誇大虛增淨水器之價值。再者，原告舉辦摸彩活動而招徠交易機會，藉通知中獎民眾使之認為其已中獎，然該中獎民眾仍須支付2,880元始能取得淨水器，並非無償取得，故原告所為實質上乃進行銷售淨水器行為，並非如原告所稱淨水器僅為其提供之獎品。再參酌原告於本院開庭時陳稱：「一般家庭使用淨水器，通常半年至1年，會以現場測水質決定是否更換濾芯。淨水器內有6支濾芯，原則上半年至1年會更換其中1組3支；另外1組3支約1-2年更換，售價及賣價均各為1組3支2,800元；摸彩活動所銷售淨水器基本上不會有獲利，是後續更換濾芯才會有獲利，更換濾芯2,800元的獲利大約是1-2000元」等語（本院卷第81-83頁），足見原告所販售之淨水器內裝兩組各3支(共6支)濾芯，後續須定期更換濾芯以維持淨水品質，且更換濾芯每組利潤不斐，亦為原告營利之商機。是淨水器雖為常見商品，民眾選購淨水器時，除須支付淨水器機體之買賣價金外，為保持水質品質及淨水器能維持正常功能，尚須定期更換濾芯，因而所生費用，亦屬足以影響淨水器買賣交易之重要資訊，為原告應向民眾告知之事項，惟觀諸前述之摸彩活動宣傳海報與彩券僅記載「中獎者須以一成體驗價2,880元優惠取得」淨水器，對於安裝淨水器後須定期更換濾芯及更換濾芯產生之費用則隻字未提，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81頁），足認原告未將足以影響民眾決定是否選購淨水器之重要資訊充分揭露。又依原告於原審所提推廣活動說明「⒑活動時間」所載，「第一重（淨水器）一成優惠取得電聯、送獎安裝」係在發單後32-36天之5日內完成（原處分甲卷第63頁）；另觀諸原告所製作之內部交戰手冊(即「淨水器電聯送獎說詞」)，其上記載「因為這個活動是有時效性的，如果有意願（安裝提領）的話要盡快做決定」等語（原處分甲卷第50頁），是民眾經原告通知抽中第一重獎時，會被要求儘速決定是否購買淨水器，且考慮與原告交易之時間至多僅有5日，足認原告通知民眾中獎後，未給予民眾有充分思考、決定是否與其交易的餘裕時間，故原告陳稱其已給予民眾考慮時間等語，並不足採。另參酌被告之電話訪談紀錄表（原處分甲卷第35頁、原審卷第257頁）及問卷調查表（原審卷第245-251頁、第255頁）顯示，受訪之多數中獎民眾均表示倘無中獎通知，並不會購買原告之淨水器；對於抽獎活動的獎項內容不瞭解；倘瞭解者，贈品有46吋液晶電視、電鍋等情，足認多數民眾前往餐飲店消費，並無預期購買淨水器之消費心理，原告利用其與民眾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舉辦摸彩活動，通知第一重中獎者應於5日內儘速決定是否安裝淨水器，且原告係以「午時水總代理商」為名銷售之淨水器，並非知名品牌，且僅以電話通知中獎民眾，並未以書面、網頁或其他方式，提供淨水器之功能，俾民眾得與市面上其他品牌淨水器進行比較後，作成交易與否之決定。綜觀上開各情，足認原告所為不當銷售淨水器行為，核屬公平法第25條所稱之欺罔行為。故原告所執前詞主張其以賠錢方式提供淨水器作為獎品，並非銷售產品，且無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及欺罔行為等語，並無理由，尚難採認。
　4.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5條第2項規定可知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查參酌原告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藉舉辦摸彩活動，利用民眾射倖之心理，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資，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是原告所為不當銷售淨水器，造成受害人數多達73人(108年有18位；109年有55位)，且違法行為持續已逾1年，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行為。
㈤、至原告所執前詞主張其未在摸彩宣傳活動及彩券上告知須定期更換濾芯之價格，此與車商對於購買汽車或機車之消費者未告知後續車輛保養費用情形相同等語，惟汽車或機車之價格昂貴，甚至高達數百萬元或數千萬元不等，顯與車輛後續保養之費用差距懸殊，核與本件淨水器價格與更換濾芯費用占比相當之情形顯不相同，故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據為有利於己之論據。另原告既與合作商家簽訂以領取或安裝淨水器數量限制第二重獎項之約定，卻未將該等資訊揭露予民眾知悉，使不知情民眾受摸彩活動全部獎項招徠而填寫資料參與抽獎，中獎民眾誤認只須於摸彩券填上相關個人資料，即有機會獲得第二重摸彩所有的獎項之一，參與抽獎民眾相較原告處於資訊不對等之地位。故原告主張其已將第一重與第二重摸彩活動之獎品及條件週知消費者，自無使民眾處於資訊不對等地位等語，核與上開事證不符，尚難採認。
㈥、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原告10萬元罰鍰，並無違誤：
　1.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改正情形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2.經查，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於108年至109年期間多次藉由摸彩活動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進行淨水器銷售，其違法期間長達1年多；原告於辦理摸彩活動期間有73名民眾經其通知中獎後以2,880元購買淨水器，而原告於108年進貨及銷售各20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18台淨水器；109年則進貨55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55台（原處分甲卷第222頁）及配合調查態度等情狀，在公平法第42條前段規定得裁罰額度範圍內予以處分，堪認被告已充分審酌一切情狀所為之合義務性裁量，且裁量範圍符合法律之授權，並無裁量瑕疵情事，尚屬合法允當，難認有違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而有裁量瑕疵之情事。
㈦、綜上各情，原告於108年至109年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舉辦摸彩活動，卻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上充分揭露其與合作商家間就發放第二重摸彩獎項之限制條件約定及須定期更換濾芯之價格，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不當銷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違法行為之持續期間、淨水器銷售情形及配合調查態度，經綜合審酌一切情狀後，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本件違法行為，並裁處10萬元罰鍰，於法有據。原告所執各節主張，並無可採，其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林常智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地訴更一字第2號
                                   113年10月3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徐煒竣即千禾企業社

被      告  公平交易委員會

代  表  人  李  鎂
訴訟代理人  黃嘉琪
            方彥修
兼
代  收  人  蔡靜慧
上列當事人間公平交易法事件，原告不服被告中華民國110年10月20日公處字第110073號處分，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0年度訴字第1498號判決撤銷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廢棄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第一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程序事項：
　　按行政訴訟法第104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下同）150萬元以下之罰鍰或其附帶之其他裁罰性、管制性不利處分而涉訟者，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查原告不服被告以民國110年10月20日公處字第110073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命其立即停止違反公平交易法(下稱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之違法行為及裁處10萬元罰鍰，核屬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並以地方行政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事實概要：
    原告係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其於108年至109年間，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填問卷送彩券」活動（下稱摸彩活動），由其為合作商家進行市場調查，合作商家則負責發放「回饋彩券」（下稱彩券），其上之「活動說明」記載：「第一重廠商贊助獎：負氫離子抗氧化生飲機(下稱淨水器)1台，市價：28,800元，限量30名，中獎者須以一成體驗價2,880元優惠取得（包含配送、安裝、1,000萬元產物險以及日後保養、移機、漏水、水質檢測等5年保固）。第二重3C家電、禮券、提貨券於活動結束後公開抽出，中獎者免費領取。」等語。嗣經多位民眾認原告以摸彩活動為名不當銷售淨水器為由向被告提出檢舉，經被告調查後審認原告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之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利用民眾射倖之心理，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資，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原告以此方式不當銷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乃依同法第42條前段規定，以原處分命原告應立即停止前開違法行為，並裁處10萬元罰鍰。原告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110年度訴字第149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撤銷原處分。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行政法院以111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廢棄原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三、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等營業活動為主，平時著重於老客戶服務、門市銷售、客戶再介紹以及近期的摸彩活動。原告於108年開始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摸彩活動，由原告提供淨水器、3C家電等獎品，向合作商家說明將免費提供市場調查，並由合作商家負責發放彩券、公開抽出獎項及公布得獎名單，原告再以電話聯絡得獎者，並再次告知需繳交2,880元體驗價，始能取得淨水器，倘得獎者有意領取，才會進行安裝，並在第一時間告知民眾摸彩活動方式，並非完全免費贈送淨水器，且已將第一重與第二重摸彩活動之獎品、條件週知消費者，故被告所稱原告並未告知民眾相關權益，使民眾處於資訊不對等地位等語，顯與事實不符。
㈡、民眾於填寫彩券時，或有抽中其他獎項之射倖心理，惟抽中淨水器後，獲獎者僅有付費取得該獎品或放棄之兩種選擇，一般理性之人，在當時情境下，應可了解摸彩活動是以賠錢方式來開拓市場，若中獎民眾表示需要考慮，原告也會給予考慮時間。對於不願付費體驗淨水器的民眾，原告亦不會再次電話詢問或騷擾得獎者，此由原告所舉辦之抽獎活動往往未全數送出30台淨水器可資證明。又民眾於付款前，已就產品來源、價格、保固及到府安裝等因素予以考慮後始付款，且後續更換濾芯時原告才有所獲利，如同民眾購買汽車或機車一般，車商也不會告知後續保養的費用，直至需要保養時才會告知，況且原告在中獎後聯絡民眾時即已說明，並無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
㈢、現今業務員推銷產品時皆會使出渾身解數以達到產品銷售之目的，然原告並無任何「強暴、脅迫、煩擾、恐嚇或壓抑交易相對人自由意思」之行為，原告僅於民眾中獎後，對有意願安裝淨水器者為進一步說明，且安裝後若想退貨，原告亦均同意退貨。是以，原告並未涉及欺罔、不當招攬顧客等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並不符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6點就「欺罔」、「顯失公平」與「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等不確定法律概念所闡示之情形。
㈣、淨水器進貨成本雖為3,500元或3,850元，惟原告於109年銷售淨水器之成交單價曾為22,400元或20,900元，且淨水器包含5年保固及水質檢測等服務，上游廠商乃將淨水器定價為28,800元，並非原告自行定價，且該定價洵屬合理。淨水器以2,880元供得獎者選擇是否安裝，原告係以賠錢方式提供淨水器為摸彩活動之獎品，並非銷售產品，被告認原告以摸彩活動的名義銷售產品以及使民眾誤認淨水器之價格等語，顯屬無稽。
㈤、被告從未清楚理解淨水器之本質係獎品，而非銷售產品，且被告稱多數受訪者表示如果沒有中獎通知的話，就不會安裝淨水器等語，惟淨水器本質上係獎品，中獎通知與安裝淨水器之因果關係，顯非被告裁罰之依據。被告認定原告有欺罔及顯失公平之行為，其依據竟係以問卷調查之方式為之，其真實性及有效性令人質疑，因受訪者毋須負法律責任，而問卷調查之問題設計是否有先入為主之偏頗，及該問卷調查有無可信度及效度分析等，被告均未說明。況雖有受訪談者之訪談內容，受訪談者不無有誇大、渲染之嫌，被告未予查核，足證被告事實調查草率及專斷，有明顯瑕疵。
㈥、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抗辯略以：
㈠、按事業辦理摸彩活動，倘以中獎、幸運中獎等類似射倖贈獎之陳述，招徠民眾與之交易，或未明確告知目的係為銷售商品或服務，致使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參加促銷活動，此時銷售者倘以計畫性之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將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原告藉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方式，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使參與活動民眾對摸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人資料，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此等假藉舉辦摸彩活動，實質上進行淨水器產品銷售方式反覆於108年至109年間實施，致生影響將來潛在多數交易對象之效果，核其整體銷售行為，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縱使原告對不願意接受安裝淨水器者，事後無論是否會再以電話詢問，仍不影響原告藉由摸彩活動之計畫性銷售手段對民眾進行推銷淨水器，因而形成民眾相對於原告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㈡、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及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第1項第2款規定，原告主張中獎人需支付2,880元體驗價始能取得淨水器，即是將淨水器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2,880元之代價，符合營業稅法第3條第1項銷售貨物之定義，原告就此亦開立淨水器金額2,880元之二聯式統一發票給安裝淨水器中獎人，足見淨水器係原告藉由摸彩活動名義進而販售之產品，非僅單純為活動獎品。再據原告自承並提出108年及109年進貨數量及金額統計表，可知原告於108年度進貨及銷售各20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18台淨水器，109年度進貨55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55台，銷售對象概以摸彩活動中獎人為主，且企業社係以營利為目的之獨資或合夥經營事業，倘連續2年將多數買進商品作為獎品使用，除與社會常理相違，亦與營利團體性質大相逕庭，即使原告提出108年至109年間摸彩活動舉辦期間成交單價為22,400元及20,900元之發票，相較於摸彩活動期間有73名中獎人以2,880元加價購買淨水器，實難證明淨水器原本係以28,800元價格對外銷售，堪認原告係以摸彩活動為名，行淨水器產品銷售之實。又原告以2,880元售出淨水器後，每半年更換濾芯價格為2,800元，成本佔比相當高，足認原告主要是在販售濾芯並因此獲利，此與購買汽車或機車之後續保養情況不同。
㈢、原告於108年至109年間辦理摸彩活動，使參與活動民眾對摸彩活動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惟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訂定以實際領取或安裝淨水器數量，決定3C家電等各項獎品送出情形之限制條件，且彩券所載內容，將使參與活動之民眾對於第一重摸彩未中獎仍有機會在第二重摸彩活動中獲獎，對該摸彩活動頭獎至玖獎之獎項產生獲獎期待，再以每台進貨成本為3,500元或3,850元之淨水器，對外宣稱售價為28,800元，以低價商品充當高價商品，使中獎人對抽獎可得淨水器之價格及品質產生錯誤期待而購買安裝，其內部交戰手冊亦要求業務人員提醒民眾中獎是有時效性的，促請民眾盡快做出決定，而在沒有充足資訊之情況下，民眾並無足夠之思考時間，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又原告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訂定之限制條件與淨水器之價格及品質，使民眾對於摸彩活動一獎至九獎之獎項，產生在第一重摸彩未中獎者，仍有機會在第二重摸彩活動中獎之期待，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
㈣、原告僅電話通知中獎說明及以體驗價優惠告知中獎者，不無令民眾在毫無心理準備下接獲推銷活動，且反映原告涉及違法等多位接獲通知中獎者，均僅知淨水器廠商為午時水總代理商，該淨水器保固卡中無法確認舉辦活動之事業名稱，從摸彩活動彩券QR碼亦僅能連結至午時水總代理商，顯然造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遑論多數中獎受訪者均表示原告如未通知中獎，則不會向其購買安裝淨水器等語，足見多數民眾參加摸彩活動，並無預期購買淨水器之消費心理，原告卻利用此等資訊不對稱情形，假藉舉辦摸彩活動，實質上進行淨水器產品銷售之交易行為。又被告依公平法第27條規定，就原告所提供之中獎者名單，以發函檢附問卷方式通知中獎者及合作商家進行調查，相關內容均屬法定文件，且就受訪者回復問卷內容不清楚之處，再以電訪進行確認，被告依法調查所得內容應具有可信性。
㈤、本件於109年6月15日由桃園市政府先通知原告進行消費爭議調解，109年6月22日移送予被告。原告於108年經由摸彩活動以2,880元販售淨水器予18位中獎民眾；其於109年則販售予55位中獎民眾，原告違法行為持續期間逾1年。被告認定原告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依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違法行為之持續期間及淨水器銷售情形，經綜合審酌一切情狀後，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本件違法行為，並處10萬元罰鍰，原處分已載明前述裁罰之法規依據及相關審酌事項，被告所為原處分之裁處合法妥適。
㈥、原告以摸彩活動方式，未揭露其與合作商家間就發放第二重摸彩獎項之約定，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不當銷售淨水器，以欺罔及顯失公平之方法影響交易秩序一節，業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758號判決肯認在案。
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本院之判斷：
㈠、前提事實：
　　前開事實概要欄之事實，有彩券（原處分乙2卷第255頁）、贊助專案企劃書（原審卷第203頁）、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原審卷第205-217頁）、統一發票（原審卷第29頁、第170-191頁）、原告之陳述紀錄（原審卷第193-196頁）、原告108-109年淨水器進銷貨明細表（原審卷第197頁）、問卷調查表（原審卷第245-255頁）、電話訪談紀錄表（原審卷第257頁）及原處分（原審卷第55-65頁）在卷可稽，且為兩造陳述是認在卷，堪認屬實。
㈡、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說明：
  l.公平法第2條第1項第2款：「本法所稱事業如下：……二、獨資或合夥之工商行號。……」第25條：「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第42條前段：「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21條、第23條至第25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
　2.鑒於公平法第25條為一概括性規定，被告為使該法條之適用具體化、明確化與類型化，特訂定「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其中第5點：「(第1項)本條所稱交易秩序，泛指一切商品或服務交易之市場經濟秩序，可能涉及研發、生產、銷售與消費等產銷階段，其具體內涵則為水平競爭秩序、垂直交易關係中之市場秩序、以及符合公平競爭精神之交易秩序。（第2項）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行為、有無影響將來潛在多數受害人之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發生之頻率與規模、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糾紛與爭議解決資源之多寡、市場力量大小、有無依賴性存在、交易習慣與產業特性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至單一個別非經常性之交易糾紛，原則上應尋求民事救濟，而不適用本條之規定。」第6點：「(第1項)本條所稱欺罔，係對於交易相對人，以欺瞞、誤導或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交易之行為。（第2項）前項所稱之重要交易資訊，係指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交易資訊；所稱引人錯誤，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易相對人受騙之合理可能性（而非僅為任何想像上可能）為判斷標準。衡量交易相對人判斷能力之標準，以一般大眾所能從事之『合理判斷』為基準（不以極低或特別高之注意程度為判斷標準）。」第7點第1項：「本條所稱顯失公平，係指以顯然有失公平之方法從事競爭或營業交易者。」核其內容，合於公平法第25條規範之意旨，且與公平法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爭之立法宗旨無違，亦未對人民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並無違背法律保留原則，自得援用。
㈢、事業招攬客戶交易有無構成欺罔或顯失公平之情形，應綜合觀察其銷售產品之類別及價位、使用之手法、招攬之對象等一切情節，整體判斷之。如其行銷之產品非屬一般人均能判認之大眾化物品，而未誠實揭露全部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重要交易資訊，以使交易對象能為正確認知，即符合欺罔情形，故所稱欺罔行為之態樣並不以積極欺瞞為必要，即消極隱匿亦屬之。易言之，倘事業銷售產品之際，利用其與消費者彼此間掌握資訊之懸殊程度，以不實促銷手段，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誘使交易對象為不正確認知，進而影響其交易與否之決定，即難謂其行為非屬欺罔範疇。再者，公平法第25條所稱顯失公平乃指事業從事交易使用之手段悖離社會倫理而言，如事業行銷所使用之手法雖尚未達於強暴、脅迫或詐欺等違法程度，但有明顯利用其資訊上之優勢地位，進行不公平交易之情形，仍該當於顯失公平之態樣。又公平法兼具維護交易秩序與消費者利益，確保自由與公平競爭，促進經濟安定與繁榮之目的，此稽之公平法第1條規定可明，而同法第25條旨在保障消費者交易安全及公平競爭秩序之法益，而禁止事業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因此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並不以已影響或發生實害為必要，僅其行為對交易秩序有影響之虞者，即該當之(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經查：　　
　1.查原告係以廚房器具批發、零售等營業項目為業之獨資商號，此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原審卷第7頁)附卷可佐，其亦自承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等主要營業活動，平時著重於老客戶服務及門市銷售等語(原審卷第13頁)，是原告自屬公平法第2條第1項第2款所稱獨資之工商行號，而為該法所規範之事業，合先敘明。
　2.原告係以淨水器銷售、服務為主要營業項目，其於108年至109年間，與餐飲業者合作舉辦摸彩活動，於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均載明活動方式係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重摸彩為「廠商贊助獎」，即原告通知中獎民眾獲得價值28,800元，惟領獎須另支付2,880元始取得淨水器（原告每台進貨成本為3,500元或3,850元）之獎項；第二重摸彩之獎項則包括3C家電、禮券、提貨券等（頭獎：46吋液晶電視1名，貳獎：溫熱開飲機1名，參獎：上豪烘碗機1名，肆獎：10人份電子鍋2名，伍獎：360度旋轉拖把2名，陸獎：14吋立扇2名，柒獎：高級吹風機3名，捌獎：燦坤提貨券300元3名，玖獎：7-11禮券200元3名），於活動結束後公開抽出，中獎者免費領取（原審卷第217頁）；彩券亦載明相同內容之活動辦法（原審卷第199頁）。惟觀諸原告與合作商家簽訂之贊助專案企劃書則約定：此合約重點在填問卷，3C家電只是加分作用，獎項依台數增加。實際領取或安裝淨水器1-5台，僅送八、九獎；6-10台，送五-九獎；11-15台，送三-九獎；16-20台，送二-九獎；20台以上，再加碼送46吋液晶電視1台等情，有贊助專案企劃書(原處分甲卷第176-180頁)在卷可佐，足認原告與合作商家間約定以第一重得獎者領取或安裝之淨水器數量，作為原告提供第二重抽獎獎項之項目。從而，原告舉辦摸彩活動雖稱參與者可參加兩重抽獎，然第一重摸彩之「廠商贊助獎」即為其銷售之淨水器，且中獎者必須支付2,880元為代價，並非無償取得，僅第二重摸彩為純粹抽獎性質，原告係以第二重摸彩及贈獎為促銷淨水器之方法，此在商業宣傳上固非罕見，原告既藉此手法取得參加者於彩券上填寫之姓名、電話等個人資料，進而獲得向該民眾推銷淨水器之機會，對於前揭第二重摸彩之給獎條件、限制等重要事項，自應充分揭露，不得有所隱匿。經本院細繹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原審卷第217頁）及彩券（原處分乙2卷第255頁）之內容，原告僅將第二重摸彩之獎項依序列出，使民眾以為只要參與摸彩活動對於一獎至九獎均有中獎機會，甚至有幸運抽中一獎46吋液晶電視1台之可能性(原審卷第251、255頁)，惟依原告與合作商家間之約定，參與摸彩活動之民眾，於第二重摸彩可獲得之獎品項目為何，端視合作商家發放彩券而實際安裝之淨水器台數而定，價值愈高之獎項，給獎門檻愈高。衡諸一般經驗法則，抽獎活動所提供獎項如價值不高，當難吸引民眾參與，是上述就第二重摸彩給獎項目所設條件限制，對於民眾參加摸彩活動之意願勢將造成影響，致民眾在對可獲獎項存有錯誤期待之情況下，填寫個人資料參與摸彩活動，使原告取得對參加者推銷淨水器之機會，足認原告係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以顯失公平之方法而與競爭同業從事競爭。
　3.如前所述，原告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上揭露前揭第二重摸彩之給獎限制條件，僅將第二重摸彩一獎至九獎品項依序列出，以此方式吸引不知情之民眾以一成體驗價2,880元購買淨水器，是原告就此重要交易事項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中完整揭露，自屬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又原告係透過合作之餐廳發放彩券，對於前往餐廳消費之民眾而言，購買淨水器非其預期從事之交易，當無可能對淨水器產品之售價、功能等事項，事先進行比價與瞭解。原告在摸彩活動海報及彩券上均宣稱淨水器之市價每台高達28,800元，與其進貨價格每台僅3,850元相去甚遠；即使原告陳稱曾以最高價格為20,900元、22,400元出售各1台淨水器，並提出2張統一發票為據（原審卷第67頁），亦與其所宣稱之淨水器市價28,800元，相去6,000多元之差距，顯有誇大虛增淨水器之價值。再者，原告舉辦摸彩活動而招徠交易機會，藉通知中獎民眾使之認為其已中獎，然該中獎民眾仍須支付2,880元始能取得淨水器，並非無償取得，故原告所為實質上乃進行銷售淨水器行為，並非如原告所稱淨水器僅為其提供之獎品。再參酌原告於本院開庭時陳稱：「一般家庭使用淨水器，通常半年至1年，會以現場測水質決定是否更換濾芯。淨水器內有6支濾芯，原則上半年至1年會更換其中1組3支；另外1組3支約1-2年更換，售價及賣價均各為1組3支2,800元；摸彩活動所銷售淨水器基本上不會有獲利，是後續更換濾芯才會有獲利，更換濾芯2,800元的獲利大約是1-2000元」等語（本院卷第81-83頁），足見原告所販售之淨水器內裝兩組各3支(共6支)濾芯，後續須定期更換濾芯以維持淨水品質，且更換濾芯每組利潤不斐，亦為原告營利之商機。是淨水器雖為常見商品，民眾選購淨水器時，除須支付淨水器機體之買賣價金外，為保持水質品質及淨水器能維持正常功能，尚須定期更換濾芯，因而所生費用，亦屬足以影響淨水器買賣交易之重要資訊，為原告應向民眾告知之事項，惟觀諸前述之摸彩活動宣傳海報與彩券僅記載「中獎者須以一成體驗價2,880元優惠取得」淨水器，對於安裝淨水器後須定期更換濾芯及更換濾芯產生之費用則隻字未提，且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81頁），足認原告未將足以影響民眾決定是否選購淨水器之重要資訊充分揭露。又依原告於原審所提推廣活動說明「⒑活動時間」所載，「第一重（淨水器）一成優惠取得電聯、送獎安裝」係在發單後32-36天之5日內完成（原處分甲卷第63頁）；另觀諸原告所製作之內部交戰手冊(即「淨水器電聯送獎說詞」)，其上記載「因為這個活動是有時效性的，如果有意願（安裝提領）的話要盡快做決定」等語（原處分甲卷第50頁），是民眾經原告通知抽中第一重獎時，會被要求儘速決定是否購買淨水器，且考慮與原告交易之時間至多僅有5日，足認原告通知民眾中獎後，未給予民眾有充分思考、決定是否與其交易的餘裕時間，故原告陳稱其已給予民眾考慮時間等語，並不足採。另參酌被告之電話訪談紀錄表（原處分甲卷第35頁、原審卷第257頁）及問卷調查表（原審卷第245-251頁、第255頁）顯示，受訪之多數中獎民眾均表示倘無中獎通知，並不會購買原告之淨水器；對於抽獎活動的獎項內容不瞭解；倘瞭解者，贈品有46吋液晶電視、電鍋等情，足認多數民眾前往餐飲店消費，並無預期購買淨水器之消費心理，原告利用其與民眾間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舉辦摸彩活動，通知第一重中獎者應於5日內儘速決定是否安裝淨水器，且原告係以「午時水總代理商」為名銷售之淨水器，並非知名品牌，且僅以電話通知中獎民眾，並未以書面、網頁或其他方式，提供淨水器之功能，俾民眾得與市面上其他品牌淨水器進行比較後，作成交易與否之決定。綜觀上開各情，足認原告所為不當銷售淨水器行為，核屬公平法第25條所稱之欺罔行為。故原告所執前詞主張其以賠錢方式提供淨水器作為獎品，並非銷售產品，且無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及欺罔行為等語，並無理由，尚難採認。
　4.依「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公平交易法第25條案件之處理原則」第5條第2項規定可知判斷是否「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時，可考慮受害人數之多寡、造成損害之量及程度、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果，以及行為所採取之方法手段、行為人與相對人資訊是否對等，且不以其對交易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查參酌原告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藉舉辦摸彩活動，利用民眾射倖之心理，取得參與摸彩活動者之個資，致民眾於資訊不對等情形下，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誤認淨水器價格而購買安裝，是原告所為不當銷售淨水器，造成受害人數多達73人(108年有18位；109年有55位)，且違法行為持續已逾1年，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行為。
㈤、至原告所執前詞主張其未在摸彩宣傳活動及彩券上告知須定期更換濾芯之價格，此與車商對於購買汽車或機車之消費者未告知後續車輛保養費用情形相同等語，惟汽車或機車之價格昂貴，甚至高達數百萬元或數千萬元不等，顯與車輛後續保養之費用差距懸殊，核與本件淨水器價格與更換濾芯費用占比相當之情形顯不相同，故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據為有利於己之論據。另原告既與合作商家簽訂以領取或安裝淨水器數量限制第二重獎項之約定，卻未將該等資訊揭露予民眾知悉，使不知情民眾受摸彩活動全部獎項招徠而填寫資料參與抽獎，中獎民眾誤認只須於摸彩券填上相關個人資料，即有機會獲得第二重摸彩所有的獎項之一，參與抽獎民眾相較原告處於資訊不對等之地位。故原告主張其已將第一重與第二重摸彩活動之獎品及條件週知消費者，自無使民眾處於資訊不對等地位等語，核與上開事證不符，尚難採認。
㈥、被告以原處分裁罰原告10萬元罰鍰，並無違誤：
　1.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依本法量處罰鍰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一、違法行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不當利益。二、違法行為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度。三、違法行為危害交易秩序之持續期間。四、因違法行為所得利益。五、事業之規模、經營狀況及其市場地位。六、以往違法類型、次數、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七、違法後改正情形及配合調查等態度。」
　2.經查，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於108年至109年期間多次藉由摸彩活動招徠無預期交易心理之民眾進行淨水器銷售，其違法期間長達1年多；原告於辦理摸彩活動期間有73名民眾經其通知中獎後以2,880元購買淨水器，而原告於108年進貨及銷售各20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18台淨水器；109年則進貨55台淨水器，以摸彩活動銷售55台（原處分甲卷第222頁）及配合調查態度等情狀，在公平法第42條前段規定得裁罰額度範圍內予以處分，堪認被告已充分審酌一切情狀所為之合義務性裁量，且裁量範圍符合法律之授權，並無裁量瑕疵情事，尚屬合法允當，難認有違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而有裁量瑕疵之情事。
㈦、綜上各情，原告於108年至109年利用民眾與其資訊不對等之地位，舉辦摸彩活動，卻未在摸彩活動宣傳海報及彩券上充分揭露其與合作商家間就發放第二重摸彩獎項之限制條件約定及須定期更換濾芯之價格，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而不當銷售淨水器，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行為，已違反公平法第25條規定。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及行為時公平法施行細則第36條規定審酌原告違法行為之持續期間、淨水器銷售情形及配合調查態度，經綜合審酌一切情狀後，命原告應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立即停止本件違法行為，並裁處10萬元罰鍰，於法有據。原告所執各節主張，並無可採，其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予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雪玉
　　　　　　　　　　　　　　　法  官  林常智
 　　　　　　　　　　　　　　 法  官  黃子溎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許婉茹　



